




附
件
1

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总
合
计

1
1
9
5
4

1
0
0
7
4

1
8
8
0

0
0

一
、
产
业
发

展
（
首

位
产

业
发

展
、
产

业
类

重
点

项
目

建
设
、
村

集
体

经
济

自
主

发
展

产
业
）

2
9
0
6
.
3

2
8
7
6
.
3

3
0

0
0

1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药
王

堂
村

水
毁

木
耳

大
棚

修
复

项
目

营
盘

镇
药

王
堂

村

修
复

水
毁

木
耳

大
棚
1
2
个

，
包

括
更

换
供

水
管

网
5
0
0
米

，
（

其
中

主
管

道
2
0
0
米

，
直

径

1
0
0
厘

米
，

分
管

道
3
0
0
米

，
直

径
7
5
厘

米
）

，
修

复
水

毁
产

业
路
3
0
米

，
3
.
5
米

宽
，

厚
度
1
8公

分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药
王

堂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3
5
户

7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3
5
户

7
0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3
5
户

7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3
5
户

7
0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5
0
元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3
户
5
人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3
户
5
人
，

户
均

增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药
王

堂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3
5

7
0

3
5

7
0

5
0

5
0

2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营
镇

社
区

地
栽

木
耳

产
业

项
目

营
盘

镇
营

镇
社

区
发
展

地
栽

木
耳
5
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营
镇

社
区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务

工
受

益
总

人
口
7
0
户

1
4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7
0
户

1
4
0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7
0
户

1
4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7
0
户

1
4
0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元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3
户
5
人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3
户
5
人
，
户

均
增
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营
镇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7
0

1
4
0

7
0

1
4
0

1
0

1
0

3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龙
潭

村
木

耳
产

业
项

目

营
盘

镇
龙

潭
村

发
展

地
栽

木
耳
3
5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龙
潭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
贷
款
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务

工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4
0
户

8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4
0
户

8
0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4
0
户

8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4
0
户

8
0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元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3
户
6
人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3
户
6
人
，
户

均
增

收
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龙
潭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4
0

8
0

4
0

8
0

7
0

7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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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4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龙
潭

村
五

味
子

产
业

项
目

营
盘

镇
龙

潭
村

四
组

沙
沟

发
展

五
味
1
0
0
亩

，
购

置
水

泵
8
台

，
P
E
喷

灌
管

道
1
5
0
0
0米

，
插

杆
3
0
0
0
个

，
喷

头
3
0
0
0个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龙
潭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
贷
款
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生

产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4
0
户

8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4
0
户

8
0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收

益
后

体
分

红
4
0
户

8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4
0
户

8
0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6
0
0
元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生
产
：
受

益
3
户
6
人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2
户
4
人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龙
潭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4
0

8
0

4
0

8
0

7
0

7
0

5

2
0
2
5年

乾
佑
街

办
车

家
河

村
食

用
菌

生
产

线
三

期
项

目

乾
佑

街
办

车
家

河
村

新
建

木
耳

菌
包

储
藏

室
2
8
2
0

平
方

米
和

养
菌

筐
8
4
0
0
个

，
新

建
菌

包
储

藏
室
1
5
0
0
平

方
米

，
平

整
晾

晒
场

地
地

面
2
8
2
0
平

方
米

，
晾

晒
架

5
0
0
个

，
配

建
食

用
菌

生
产

线
附

属
设

施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车
家

河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乾
佑

街
道

办
事

处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7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5
8
户

2
0
6
人

增
收

，
重

点
用

于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脱
贫

（
监

测
）

2
5
户

8
6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3
3
户

1
2
0
人

，
户

均
收
1
0
0
0
元

；
项

目
预

计
年

收
入
1
3
万

元
，

带
动

户
增
7
万

元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车
家

河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乾
佑

街
办

是
否

否
否

否
5
8

2
0
6

2
5

8
6

1
4
0

1
4
0

6

2
0
2
5年

乾
佑
街

办
什

家
湾

村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乾
佑

街
办

什
家

湾
村

发
展

木
耳
3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什
家

湾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乾
佑

街
道

办
事

处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7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3
1
户

9
1
人

增
收
，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3
1
户

9
1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1
1
户

2
8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2
0
户

6
3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5
户

1
2
人

户
均
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什
家

湾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乾
佑

街
办

否
否

否
否

否
3
1

9
1

1
1

2
8

6
0

6
0

— 4 —



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7

2
0
2
5年

乾
佑
街

办
梨

园
村

木
耳

种
植

项
目

乾
佑

街
办

梨
园

村
新
发

展
地

栽
木

耳
1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梨
园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乾
佑

街
道

办
事

处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7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2
3
户

6
9
人

增
收
，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2
3
户

6
9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1
6
户

4
4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7
户
2
5人

，
户

均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梨
园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乾
佑

街
办

否
否

否
否

否
2
3

6
9

1
6

4
4

2
0

2
0

8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老
庵

寺
村

新
增

地
栽

木
耳

基
地

项
目

下
梁

镇
老

庵
寺

村

老
庵

寺
村

一
组

、
二

组
新

建
地

栽
木

耳
基

地
2
0
亩

，
种

植
木

耳
2
0
万

袋
，

购
置

水
箱

、
抽

水
泵

2
个

，
增

压
泵

1
5
k
w
2

个
、

铺
设
φ

9
0
管

道
2
0
0
米

，
铺

设
地

膜
及

喷
淋
1
4
0
0
0平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3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沙
坪

社
区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4
8
户

1
7
8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4
8

户
1
7
8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2
4
户

9
8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1
2户

3
2人

，
户

均
收
2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老
庵

寺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4
8

1
7
8

2
4

9
8

5
0

5
0

9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老
庵

寺
村

食
用

菌
种

植
项

目

下
梁

镇
老

庵
寺

村
发
展

食
用

菌
香

菇
3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6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老
庵

寺
村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3
5
户

1
1
3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3
0

户
1
0
0
人

，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1
5
户

4
2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3
0
户

9
7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1
0
户

3
2
人

，
户

均
收

2
5
0
0

元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老
庵

寺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3
5

1
1
3

1
8

5
8

6
0

6
0

— 5 —



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0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金
盆

村
木

耳
基

地
建

设
项

目

下
梁

镇
金

盆
村

新
增

地
栽

木
耳

基
地
2
0
亩

，
以

及
2
0
亩

地
栽

木
耳

基
地

喷
灌

配
套

设
施
，

水
泵

4
台

、
水

泵
房

1
0
平

方
米

，
蓄

水
池

5
0

立
方

米
、

配
套

晾
晒

架
2
0
个

，
喷

灌
管

道
3
0
0
0
米

，
喷

头
7
0
0
0
个

，
种

植
木

耳
1
7

万
袋
。

2
0
2
5

年
3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集
体

经
济

合
作

社
自

主
经

营
，
形
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金
盆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负

责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的

方
式

带
动
2
0
户

群
众
6
5
人

增
收
，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
户
（

监
测

户
）

，
户

均
增

收
2
0
0
0
元

，
收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，
收

益
2
0
户

6
5
人

，
脱

贫
户

（
监

测
户

）
1
8
户

5
9人

，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受

益
1
0户

3
5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金
盆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2
0

6
5

1
8

5
9

5
3

5
3

1
1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新
合

村
香

菇
种

植
项

目

下
梁

镇
新

合
村

新
合

村
三

组
种

植
香

菇
6
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3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新
合

村
村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1
8
户

6
1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1
8
户

6
1
人

，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8
户

2
0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1
0

户
4
1人

，
户

均
收
2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新
合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1
8

6
1

8
2
0

3
0

3
0

1
2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新
合

村
新

增
地

栽
木

耳
基

地
项

目

下
梁

镇
新

合
村

新
合

村
一

组
新

建
地

栽
木

耳
基

地
2
0
亩

，
种

植
木

耳
1
6
万

袋
，

购
置

水
箱

、
抽

水
泵

2
个

，
增

压
泵

1
0
千

瓦
2
个

、
铺

设
φ

1
1
0
管

道
5
0
0
米

，
铺

设
地

膜
及

喷
淋

1
3
3
3
3
平

方
米
，
晾

晒
架
6
*
1
.
5米

2
0个

。

2
0
2
5

年
3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形
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新
合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（
贷

款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差

异
化

分
红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受

益
方

式
：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4
3户

1
3
0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1
1户

3
7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1
2户

3
5人

，
户

均
收
2
0
0
0元

；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新
合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4
3

1
3
0

2
4

7
2

4
6

4
6

— 6 —



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3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沙
坪

社
区

五
味

子
种

植
项

目

下
梁

镇
沙

坪
社

区
在

沙
坪

社
区

六
组

茨
沟

脑
种

植
五

味
子
3
0亩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6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沙
坪

社
区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2
4
户

6
9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收
益

后
集

体
分

红
：

受
益

户
2
4
户

6
9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9
户

2
8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户

,
5
户

2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受

益
5
户

2
0人

，
户

均
收
2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沙
坪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2
4

6
9

9
2
8

4
8

4
8

1
4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胜
利

村
木

耳
基

地
供

水
水

毁
修

复
项

目

下
梁

镇
胜

利
村

1
.
新

建
沉

淀
池
1
个

2
.
新

建
5
0

立
方

米
蓄

水
池
1
座

；
3
.
铺

设
直

径
1
6
0
的

管
道
1
3
0
0
米

，
球

阀
3
个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6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胜
利

村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2
3
户

4
7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1
5
户

2
8
人

，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7
户

1
8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1
6

户
3
4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户
）
4
户
1
2人

，
户

均
收
2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胜
利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2
3

4
7

1
1

3
0

4
8

4
8

1
5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胜
利

村
香

菇
种

植
项

目

下
梁

镇
胜

利
村

发
展

香
菇

种
植
6
万

袋

2
0
2
5

年
3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生

产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监
委

会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实
施

或
运

营
；
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，
受

益
分

红
等

方
式

实
现

增
收
；
利

益
联

结
主

体
参

与
模

式
：
“
合

作
社

+
农

户
”
完

成
建

设
 
 

3
.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1
9户

6
7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6户

4
9

人
）

：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受

益
1
5户

5
2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3户

3
8

人
；
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4
户
1
5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3
户

1
1人

；
户

均
预
计

增
收
1
5
0
0 元

以
上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胜
利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1
9

6
7

1
6

4
9

3
0

3
0

1
6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四
新

村
食

用
菌

香
菇

种
植

项
目

下
梁

镇
四

新
村

四
新

村
四

组
种

植
香

菇
9
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3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四
新

村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2
8
户

8
8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2
8
户

8
8人

，
其

中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9
户
2
5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1
9户

6
7人

，
户

均
收
3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四
新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2
8

8
8

9
2
5

4
5

4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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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7

2
0
2
5年

小
岭
镇

罗
庄

社
区

产
业

发
展

项
目

小
岭

镇
罗

庄
社

区

种
植

木
耳

3
0
万

袋
，

新
发

展
中

药
材

种
植

基
地
1
2
0
亩

，
种

植
板

蓝
根
、
玄

参
等

药
材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罗
庄

社
区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基
准

利
率
（

贷
款

）
收

益
后

进
行

分
红
，

其
中
7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优
先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，
3
0
%
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。 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的

方
式

带
动
4
8
户

2
0
1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
（
监
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4
1
户

1
7
5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7
户

2
6
人

。
受

益
户

户
均

增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罗
庄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否
4
8

2
0
1

4
1

1
7
5

1
0
0

1
0
0

1
8

2
0
2
5年

小
岭
镇

岭
丰

村
中

华
蜂

养
殖

项
目

小
岭

镇
岭

丰
村

新
发

展
岭

丰
村

四
组

小
岭

梁
养
殖

中
华

蜂
1
0
0
0箱

2
0
2
5

.
1-

2
0
2
5

.
7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
归
岭

丰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
由
小

岭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；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基
准

利
率
（

贷
款

）
收

益
后

进
行

分
红
，

其
中
7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优
先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，
3
0
%
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。 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的

方
式

带
动
4
3
户

1
8
5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：
受

益
4
3户

1
8
5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4
3
户

1
8
5
人
；
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6
户

2
7人

。
受

益
户
户

均
增

收
1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岭
丰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4
3

1
8
5

4
3

1
8
5

1
0
0

1
0
0

1
9

2
0
2
5年

小
岭
镇

金
米

村
新

发
展

地
栽

木
耳

种
植

项
目

小
岭

镇
金

米
村

金
米

村
新

发
展

地
栽

木
耳

种
植

2
0
万

袋
，

安
装

配
套

喷
灌

设
施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金
米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基
准

利
率
（

存
款

）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7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的

方
式

带
动
2
7
户

9
1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
（
监
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脱
贫
（

监
测

）
2
1
户

6
3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6
户

2
8
人

。
户

均
增

收
5
0
0

元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金
米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2
7

9
1

2
1

6
3

5
5

5
5

2
0

2
0
2
5年

小
岭
镇

岭
丰

村
新

建
魔

芋
种

植
项

目

小
岭

镇
岭

丰
村

岭
丰

村
三

组
王

家
沟
、

任
家

沟
种

植
魔

芋
8
0亩

。

2
0
2
5

.
1-

2
0
2
5

.
7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
归
岭

丰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
由
小

岭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；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基
准

利
率
（

贷
款

）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的

方
式

带
动
3
1
户

1
1
5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：
受

益
3
1户

1
1
5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2
8
户

9
3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8
户

2
5人

。
户

均
增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岭
丰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3
1

1
1
5

2
8

9
3

6
5

6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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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2
1

2
0
2
5年

凤
凰
镇

金
凤

村
彩

色
玉

米
产

业
链

项
目

凤
凰

镇
金

凤
村

购
置

佳
兴

 
X
S
J
X
C
 
-
 
5
果

蔬
清

洗
机

、
福

麟
5
Y
B
 
-
 
1
0
0
A 

玉
米

剥
皮

机
、

金
运

机
械

有
限

公
司

的
金

运
1
0
0
0
型

玉
米

切
段

机
、

金
运

机
械

有
限

公
司

5
0
0
L
压

力
蒸

煮
锅

、
欧

能
U
N-
0
5
A
风

冷
式

冷
水

机
、

大
洋

B
L
3
0
0
0
型

滚
筒

调
味

机
、

大
洋

牌
甜

玉
米

包
装

机
双

室
包

装
机
、

盛
通

S
T-
5
0
0
0
型

袋
装

甜
玉

米
杀

菌
机
、

南
京

微
测

玉
米

呕
吐

毒
素

检
测

仪
、

1
5
0
S
D高

速
自

动
贴

标
机
、

码
垛

机
、

江
心

锅
炉

W
D
R
3
6
0
k
w

电
加

热
蒸

汽
锅

炉
各

一
台
，

捷
恒

J
H
S
2
.
4
×

2
0
玉

米
烘

干
机

2
台

。
形

成
产
、

包
、

销
一

体
全

产
业

链
项

目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金
凤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2
6
户

7
6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
户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收

益
方

式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收

益
户
1
9
户

6
1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（

监
测

户
）

7
户

1
5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可
带

动
脱

贫
户
6
户

、
监

测
户
1
户

，
共

计
1
5

人
，
预

计
户

增
收
1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金
凤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2
6

7
6

7
1
5

8
0

8
0

2
2

2
0
2
5年

凤
凰
镇

龙
潭

村
天

麻
加

工
厂

一
期

项
目

凤
凰

镇
龙

潭
村

新
建

天
麻

加
工

厂
2
6
0
平

方
米

，
引

进
天

麻
自

动
加

工
生

产
线

一
条

；
修

建
1
2
立

方
米

蓄
水

池
一

个
，

2
6
0
平

米
储

存
库

一
座
。

2
0
2
5

年
2
-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集
体

经
济

自
主

运
营
，
形
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龙
潭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；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（
贷

款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差

异
化

分
红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受

益
方

式
：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8
0户

2
4
5人

增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3
2户

8
2人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1
）
收

益
后

集
体

分
红
：

收
益

户
8
0户

2
4
5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（
监

测
户
）
3
2户

8
2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可

带
动

脱
贫

户
2
4户

7
3人

，
预

计
户

增
收

1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龙
潭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2
6

7
6

7
1
5

1
0
0

1
0
0

2
3

2
0
2
5年

凤
凰
镇

凤
街

社
区

食
用

菌
烘

干
房

设
施

及
木

耳
晾

晒
棚

项
目

凤
凰

镇

凤
镇

街
社

区

1
.
购

买
烘

炉
（

型
号

5
H
G
S-
2
0

、
功

率
1
1
.
4
4
千

瓦
)
二

台
；

2
.
修

建
木

耳
晾

晒
棚
1
2
0
0
平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凤
镇

街
社

区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3
2
户

1
0
2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2
0

户
8
0
户

，
受

益
脱

贫
户
（

监
测

户
）

7
户

2
2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2
5
户

8
2
人

增
收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7
户

2
2
人

，
预

计
户

增
收

2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凤
街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3
2

1
0
2

7
2
2

2
0

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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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2
4

2
0
2
5年

凤
凰
镇

宽
坪

村
五

味
子

基
地

配
套

设
施

凤
凰

镇
宽

坪
村

建
设

五
味

子
喷

灌
设

施
2
0
亩

、
储

水
池

2
5
立

方
米

、
过

滤
池

1
5
立

方
米

，
铺

设
管

道
1
2
0
0
米

，
购

置
配

备
闸

阀
、

喷
头

等
相

关
设

施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宽
坪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 
6
8
户

1
2
8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5
户

6
8
人

)
：

受
益

方
式

（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1
5
户

4
8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（

监
测

户
）
1
户

2
人

；
（
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6
8
户

1
2
8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5
户

6
8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5
0
0
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宽
坪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6
8

1
2
8

2
5

6
8

1
5
.
3

1
5
.
3

2
5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中
台

村
水

毁
产

业
发

展
补

助
项

目

杏
坪

镇
中

台
村

种
植

水
果

西
红

柿
、

羊
角

秘
、

蓝
莓

各
2
万

株
，

黄
瓜

、
辣

椒
 
3
各

万
株
，

甜
瓜

5
万

株
，

种
植

黑
木

耳
1
0
万

袋
，

玉
木

耳
4
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中
台

村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
该

项
目

由
中

台
村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实
施
；

通
过

就
业

务
工
，
受

益
分

红
的

方
式

实
现

增
收
；
利

益
联

结
主

体
参

与
模

式
：

“
合

作
社
+
农

户
”
完

成
建

设
。
 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5
6户

1
2
3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3
7
户

4
5

人
；

监
测

户
3
户

8
人

）
。

（
1
）

就
业

务
工
4
4
户

4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3
4
户

4
0
人

；
（
2
）

受
益

分
红
1
2
户

1
5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3

户
5
人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中
台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否
否

否
5
6

1
2
3

3
7

4
5

7
3

7
3

2
6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腰
庄

村
庭

院
经

济
建

设
项

目

杏
坪

镇
腰

庄
村

新
建

猪
圈

1
5
个

，
2
0
0
平

方
米

；
发

展
黑

猪
1
0
0
0
头

；
建

设
鸡

圈
2
0
0
0
平

方
米

、
鸡

舍
5
0
平

方
米
、

鸡
笼

1
0
0
个

，
发

展
土

鸡
2
0
0
0
只

；
发

展
土

蜂
1
0
0
箱

；
发

展
椴

木
木

耳
5
0
0

棒
，

塔
架

木
耳
5
万

袋
；

建
设

5
个

堆
粪

厂
，

共
计

6
9
0
平

方
，

购
买

7
.
5
千

瓦
，

两
台

，
4
0
0
0瓦

6
台

除
臭

设
备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生
产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腰

庄
村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监
委

会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贷
款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腰

庄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实

施
；
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，

资
产

分
红
，
受

益
分

红
的

方
式

实
现

增
收
；

利
益

联
结

主
体

参
与

模
式
：
“
合

作
社
+
农

户
”
完

成
建

设
。
 
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
1
2
6
户

5
2
9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4
户

4
5
人

；
监

测
户

4
户

6
人

）
。

（
1
）

就
业

务
工

3
2
户

4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1
0
户

1
0
人

；
（

2
）

资
产

分
红
1
1
户

4
2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3
户

5
人

；
（

3
）

受
益

分
红
1
2
6户

5
2
9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4户

4
5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腰
庄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1
2
6

5
2
9

2
4

4
5

2
1
0

2
1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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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2
7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腰
庄

村
水

毁
木

耳
大

棚
修

复
项

目

杏
坪

镇
腰

庄
村

修
复

木
耳

水
毁

大
棚

2
2
个

5
2
0
0
平

方
米

；
修

复
水

泵
房

一
座

2
0
平

方
米

，
更

换
供

水
设

备
一

套
。

发
展

木
耳

3
0
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生
产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腰
庄

村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监
委

会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 
 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贷

款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，
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腰

庄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实

施
；
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，

资
产

分
红
，
受

益
分

红
的

方
式

实
现

增
收
；

利
益

联
结

主
体

参
与

模
式
：
“
合

作
社
+
农

户
”
完

成
建

设
。
 
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
1
1
4
户

4
4
2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8
8
户

2
4
4
人

，
监

测
户

6
户

1
1
人

）
；

（
1
）

就
业

务
工
1
0
户

1
2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3
户

7
人

；

（
2
）
资

产
分

红
2
8户

9
8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3
户
7
人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腰
庄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1
1
4

4
4
2

8
8

2
4
4

1
2
0

1
2
0

2
8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党
台

村
袋

料
香

菇
种

植
项

目

杏
坪

镇
党

台
村

发
展

袋
料

香
菇
6
万

袋

2
0
2
5

年
1

月
-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党
台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1
8
户

3
5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1
8
户

3
5人

，
其

中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4
户
1
8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7
户
1
5人

，
户

均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党
台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1
8

3
5

4
1
8

3
0

3
0

2
9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红

安
村

水
毁

中
药

材
大

棚
建

设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红
安

村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实
施
，

建
设

中
药

材
大

棚
1
6
个

（
长

3
5
米

，
宽

8
米

）
，

完
善

水
电

相
关

设
施

（
包

含
饮

水
槽

1
5

米
、

水
泵

、
铺

设
管

道
2
0
0

米
，

供
水

电
路

2
0
0
米

）
，
大

棚
面

积
4
4
8
0
平

方
米

；
建

设
蓄

水
池
1
0
立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红
安

村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 

2
.
.
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贷
款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通
过

村
集

体
经

济
分

红
、
带

动
务

工
等

方
式
，
以

“
合

作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。

受
益

总
人

口
1
3
5
户

4
7
2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5
0
户

1
5
1
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3
2
户

7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2
5
户

6
0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2
0
0
0
元

以
上
。

（
2
）

收
益

后
集

体
分

红
：

受
益

1
3
5
户

4
7
2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5
0

户
1
5
1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红
安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1
3
5

4
7
2

5
0

1
5
1

6
0

6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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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3
0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张

坪
村

六
房

湾
地

栽
木

耳
基

地
建

设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张
坪

村

张
坪

村
六

房
湾

学
校

旁
种

植
地

栽
木

耳
1
0
万

袋
，

配
套

修
建

供
水
、

排
水

设
施
2
8
0
米

；
修

建
护

堤
1
6
0
米

，
高

3
米

面
宽
1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张
坪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所
有
，
由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张
坪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实
施
，
通

过
带

动
生

产
、

带
动

务
工

等
方

式
，

以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。

按
照

确
权
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存

款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
3
0
％

分
红
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户
、
7
0％

用
于

状
大

村
集
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8
9户

1
6
3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1
户

3
7

人
）
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：
受

益
8
9户

1
6
3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
户
2
1
户

3
7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5
0
0
元

以
上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户
2
0
户

4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
户
8
户

1
6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5
0
0元

以
上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张
坪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否

否
是

否
8
9

1
1
3

2
1

2
7

7
2

7
2

3
1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本

地
湾

村
大

棚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本
地

湾
村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发
展
，

种
植

大
棚

木
耳
1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本
地

湾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所

有
，

由
红

岩
寺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贷
款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本

地
湾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实
施
，
通

过
带

动
生

产
、
带

动
务

工
等
方

式
，
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1
0户

4
0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0户

4
0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5
户

2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5
户

2
0人

，
户

均
增
收
5
0
0元

以
上
；

（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户
1
0
户
4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1
0户

4
0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本
地

湾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1
0

4
0

1
0

4
0

2
0

2
0

3
2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大

沙
河

村
大

棚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大
沙

河
村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发
展
，

种
植

大
棚

木
耳
8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大
沙

河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所

有
，

由
红

岩
寺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
期
银

行
贷

款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
受

益
总

人
口
9
1
户

2
6
2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6
0
户

1
9
3
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3
2
户

6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1
3
户

3
9

人
，

户
均

增
收
2
0
0
0
元

以
上
；

（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户
8
0
户

2
3
5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5
3户

1
6
2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大
沙

河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9
1

2
6
2

3
2

6
0

1
6
0

1
6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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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3
3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张

坪
村

鸽
子

崖
地

栽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张
坪

村
由

村
集

体
经

济
实

施
，

种
植

地
栽

木
耳
8
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张
坪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所
有
，
由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贷

款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张

坪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实

施
，
通

过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分
红
、

带
动

务
工

等
方

式
，

以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。

受
益

总
人

口
3
2
户

4
1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3
户

1
9
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1
2
户

2
1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7
户

1
0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
元

以
上
；

（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户
3
2
户

4
1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3户

1
9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张
坪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3
2

4
1

1
3

1
9

1
6

1
6

3
4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跃

进
村

木
耳

种
植

项
目

红
岩

寺
镇

跃
进

村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实
施
，

种
植

大
棚

木
耳

8
5
万

袋
、

地
栽

木
耳

5
万

袋
、

塔
栽

木
耳

5
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跃
进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所
有
，
由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贷

款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跃

进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实

施
，
通

过
集

体
分

红
、

带
动

务
工

等
方

式
，

以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。

受
益

总
人

口
5
2
户

1
8
2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2
户

2
9
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2
2
户

6
1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8
户

1
9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2
0
0
0
元

以
上

；
（
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户
5
2
户

1
8
2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2户

2
9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跃
进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5
2

1
8
2

1
2

2
9

1
9
0

1
9
0

3
5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闫

坪
村

地
栽

木
耳

种
植

项
目

红
岩

寺
镇

闫
坪

村
由

村
集

体
经

济
实

施
，

种
植

地
栽

木
耳
2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闫
坪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所
有
，
由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贷

款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闫

坪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实

施
，
通

过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分
红
、

带
动

务
工

等
方

式
，

以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。

受
益

总
人

口
3
5
户

4
2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5
户

1
7
人

）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受

益
3
5
户

4
2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1
5
户

1
7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户
4
户
1
7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1

户
4
人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以
上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闫
坪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3
5

4
2

1
5

1
7

4
0

4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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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3
6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木

耳
种

植
基

地
配

套
设

施
建

设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红
安

村
闫

坪
村

跃
进

村
张

坪
村

修
建

红
安

村
、

闫
坪

村
、

张
坪

村
木

耳
种

植
基

地
供

水
设

施
，

涉
及

水
井
7
处

，
蓄

水
池

2
个

（
每

个
5
0
m
³
）

，
铺

设
管

道
1
0
0
0
0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红
安
、
闫

坪
村
、
跃

进
村
、
张

坪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所

有
，
由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贷
款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红

岩
寺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实

施
，
通

过
集

体
分

红
、

带
动

务
工

等
方

式
，

以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
。
受

益
总

人
口
2
3
户

8
1人

（
其

中
脱
贫

户
8
户
2
6人

）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：
受

益
2
1户

7
7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8
户

2
6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户
1
0
户

3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户
8
户
2
6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5
0
0元

以
上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2
3

8
1

8
2
6

5
0

5
0

3
7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红

安
村

地
栽

木
耳

种
植

项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红
安

村
由

村
集

体
经

济
实

施
，

种
植

地
栽

木
耳
1
5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红
安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所
有
，
由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贷

款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红

安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实

施
，
通

过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分
红
、

带
动

务
工

等
方

式
，

以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。

受
益

总
人

口
3
3
户

5
2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0
户

1
8
人

）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受

益
3
0
户

4
3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1
0
户

1
8
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户
3
户
9
人
，
户

均
增

收
2
0
0
0元

以
上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红
安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3
3

5
2

1
0

1
8

3
0

3
0

3
8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金

星
村

冷
水

鱼
养

殖
基

地
建

设
项

目

瓦
房

口
镇

金
星

村

1
.
在

金
星

村
四

组
板

庙
沟

利
用

较
好

水
源

养
殖

中
华

鲟
、

草
鱼

、
鲤

鱼
等

，
鱼

塘
面

积
1
0
亩

，
养

殖
鱼

5
0
0
0
余

尾
。

修
建

鱼
塘

配
套

设
施

蓄
水

池
6

米
*
8
米

*
3
米

，
修

建
排

水
渠

4
0
米

长
。

铺
设

防
护

网
1
5
0
0

米
，

遮
阳

网
5
0
0
0
平

方
米

，
修

建
库

房
5
0
平

方
米

。
配

备
增

氧
器
3
0
个

，
抽

水
泵
5
个

等
养

鱼
设

备
。

2
.
修

建
鱼

塘
配

套
产

业
路

1
0
0
0
米

，
2
.
5
米

宽
，

厚
0
.
1
5
米

；
修

建
护

坡
挡

墙
长

6
0
米

，
高

2
米

，
宽

1
米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金
星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，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1
0
0
户

3
8
0
人

增
收
，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脱
贫

（
监

测
）

1
0
0
户

3
8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3
0
户

9
8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2
0户

6
4人

，
户

均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金
星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1
0
0

3
8
0

3
0

9
8

1
8
0

1
8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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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3
9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金

台
村

种
养

殖
产

业
基

地
项

目

瓦
房

口
镇

金
台

村

1
.
种

植
大

葱
1
0
亩

，
种

植
大

蒜
1
0
亩

。
养

殖
淡

水
鱼
1
0
0
0
0

尾
，

配
备

增
氧

泵
4
台

以
及

抽
水

配
套

设
施
。

2
.
发

展
椴

木
木

耳
2
0
0
架

，
灌

溉
设

施
水

管
3
5
0
0

米
，

喷
灌

设
施

7
0
0
0
米

，
遮

阳
网

5
0
0
0
平

方
米

、
地

膜
配

套
5
0
0
0
平

方
米

，
木

耳
晾

晒
架

3
0
个

。
3
.

配
套

挡
墙

修
复

长
2
0
0
米

，
上

底
宽

0
.
8
米

，
下

底
宽

2
.
5
米

，
高

4
.
5
米

，
硬

化
路

面
2
0
0
米

、
宽

3
.
5
米

，
种

植
基

地
排

水
渠
1
5
0
0米
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1
0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金
台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，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5
4
户

1
4
3
人

增
收

，
重

点
用

于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3
2
户

8
2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1
0
户

1
9

人
，

户
均

收
5
0
0
元

；
项

目
预

计
年

收
入
5
万

元
，

带
动

户
增
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金
台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5
4

1
4
3

3
2

8
2

1
9
0

1
9
0

4
0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中
坪

社
区

地
栽

木
耳

项
目

曹
坪

镇
中

坪
社

区

建
设

地
栽

木
耳

基
地
2
0
亩

，
发

展
地

栽
木

耳
1
5
万

袋
，

建
设

直
径

1
.
2
米

水
井

2
座

，
配

置
1
1
k
w
水

泵
2
个

，
新

建
储

藏
库

1
座

1
0
0
平

方
米

，
晾

晒
架

1
0个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经

营
，
形

成
固

定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中
坪

社
区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存

款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
7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2
7户

7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/
监

测
户
1
7

户
5
1
人

）
，

户
均

增
收
3
0
0
元

。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
方
式
：

带
动

1
0
户

2
4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/
监

测
户
5
户

1
4
人

实
现

增
收
；

（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带
动

2
7
户

7
0
人

，
其

中
受

益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1
7
户

5
1

人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中
坪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是

否
否

否
2
7

7
0

1
7

5
1

5
0

5
0

4
1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九
间

房
村

平
菇

种
植

项
目

曹
坪

镇
九

间
房

村

新
建

双
层

长
5
0
米

宽
9
米

食
用

菌
大

棚
3
0
个

，
发

展
平

菇
5
0

万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九
间

房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存
款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其
中

7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的

方
式

带
动
6
8
户

2
0
1
人

，
脱

贫
(
监

测
)
户

4
1
户

7
0
人

:
受

益
方

式
(
1
)
集

体
分

红
:
受

益
脱

贫
(
监

测
)
6
8
户

2
0
1
人

，
其

中
受

益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4
1
户

7
0
人

。
;
(
2
)
带

动
务

工
:
受

益
2
0户

6
2人

。
受

益
户

户
均

增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九
间

房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是

是
否

否
6
8

2
0
1

4
1

7
0

5
0

5
0

二
、
小
型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2
9
8
4
.
5

2
8
8
9
.
5

9
5

0
0

1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曹
店

村
水

毁
道

路
修

复
项

目

营
盘

镇
曹

店
村

修
复

曹
店

村
水

毁
道

路
6
.
8
公

里
，

宽
3
.
5
米

，
厚

度
1
8
公

分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0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地
村

委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维

护
管

理
。
项

目
建

成
后
，
方

便
1
1
9户

3
5
8名

群
众

生
产

生
活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交

通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是
否

否
1
1
9

3
5
8

2
0

3
0

3
6
0

3
6
0

预
下

达
项

目

— 15 —



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2

2
0
2
5年

营

盘
镇

曹
店

村
水

毁
挡

墙
修

复
项

目

营
盘

镇
曹

店
村

修
复

曹
店

村
水

毁
挡

墙
8
0
0
0

立
方
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0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地
村

委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维

护
管

理
。
项

目
建

成
后
，
方

便
1
1
9户

3
5
8名

群
众

生
产

生
活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水

利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是
否

否
1
1
9

3
5
8

2
0

3
0

2
4
0

2
4
0

预
下

达
项

目

3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本

地
湾

村
水

毁
河

堤
修

复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本
地

湾
村

修
建

本
地

湾
村

河
堤

8
1
6
米

（
顶

宽
1
米

，
底

宽
2
.
5
米

，
高
7
米
）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0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归
本

地
湾

村
委

会
所

有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实
施
；
通

过
带

动
务

工
、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
等
方
式
，
修

建
本

地
湾

村
河

堤
8
1
6米

（
顶

宽
1
米

，
底

宽
2
.
5米

，
高
7
米
）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1
0
0
户

3
0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4
0
户

1
2
0
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2
0
户

3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6
户

1
0
人

；
（

2
）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：

受
益

户
1
0
0
户

3
0
0

人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4
0户

1
2
0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水

利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否
否

否
1
0
0

3
0
0

4
0

1
2
0

3
5
0

3
5
0

预
下

达
项

目

4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本

地
湾

村
水

毁
桥

梁
及

河
堤

修
复

项
目

红
岩

寺
镇

本
地

湾
村

修
复

本
地

湾
村

杨
家

院
子
1
6

米
桥

梁
一

座
荷

载
1
5
吨

，
修

复
三

组
河

堤
6
0
米

（
顶

宽
0
.
8

米
，
底

宽
2
米
，
高
5
米
）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0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公

益
性

资
产
，
归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
由
村

级
进

行
日
常

维
护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实
施
；
通

过
带

动
务

工
、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
等
方
式
，
修

复
本

地
湾

村
杨

家
院

子
1
6米

桥
梁

一
座
，

修
复

三
组

河
堤
6
0米

（
顶

宽
0
.
8米

，
底

宽
2
米
，
高
5
米
）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2
0
户

6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9
户

2
7
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1
5
户

2
5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4
户

9
人

；
（
2
）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：

受
益

户
2
0
户

6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9
户
2
7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水

利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否
否

否
2
0

6
0

9
2
7

2
5

2
5

预
下

达
项

目

5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红

岩
社

区
水

毁
桥

梁
及

河
堤

修
复

项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红
岩

社
区

修
复

红
岩

社
区

产
业

桥
3
座

荷
载

1
5
吨

，
修

建
河

堤
1
0
0
米

。
（

顶
宽

0
.
8
米

，
底

宽
3
米

，
高
5
米
）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0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公

益
性

资
产
，
归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
由
村

级
进

行
日
常

维
护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实
施
；
通

过
带

动
务

工
、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
等
方
式
，
修

复
红

岩
社

区
产

业
桥
3
座
，
修

建
河

堤
1
0
0

米
。
（
顶

宽
0
.
8米

，
底

宽
3
米
，
高
5
米
）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3
0
户

9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2
户

3
6

人
）

（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1
5
户

2
5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4
户

9
人

；
（
2
）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：

受
益

户
3
0
户

9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2户

3
6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水

利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否
否

否
3
0

9
0

1
2

3
6

4
0

4
0

预
下

达
项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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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6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红

安
村

水
毁

桥
梁

及
河

堤
修

复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红
安

村

修
复

红
安

村
六

扇
磨

桥
梁

一
座

(
长

3
0
米

，
宽

8
.
5
米

，
高

6
米

，
荷

载
2
0
吨

)
，

修
建

河
堤

1
0
0
米

。
（

顶
宽

0
.
8
米

，
底

宽
 
1
.
5米

，
高
6
米
）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0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归
红

安
村

村
委

会
所

有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实
施
；
通

过
带

动
务

工
、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
等
方
式
，
修

复
红

安
村

六
扇

磨
桥

梁
一

座
，
修

建
河

堤
1
0
0米

。
（
顶

宽
0
.
8米

，
底

宽
 
1
.
5米

，
高
6
米
）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3
0
户

9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2
户

3
6

人
）

（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1
5
户

2
5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4
户

9
人

；
（
2
）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：

受
益

户
3
0
户

9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2户

3
6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水

利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否
否

否
3
0

9
0

1
2

3
6

3
5

3
5

预
下

达
项

目

7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盘

龙
寺

村
水

毁
桥

梁
建

设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盘
龙

寺
村

修
建

盘
龙

寺
村

头
启

沟
桥

梁
2

座
（

8
米

一
座

及
6
米

一
座
）

，
荷

载
2
0吨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0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归
盘

龙
村

村
委

会
所

有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实
施
；
通

过
带

动
务

工
、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
等
方
式
，
修

建
盘

龙
寺

村
头

启
沟

桥
梁
2
座

（
8
米

一
座

及
6
米

一
座
）

，
荷

载
2
0吨

。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2
0
户

6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5
户

1
5
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1
5
户

2
5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4
户

9
人

；
（
2
）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：

受
益

户
2
0
户

6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5
户
1
5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交

通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否
否

否
2
0

6
0

5
1
5

2
0

2
0

预
下

达
项

目

8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盘

龙
寺

村
黑

石
沟

口
及

陈
家

院
子

水
毁

河
堤

建
设

项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盘
龙

寺
村

修
建

盘
龙

寺
村

黑
石

沟
口

及
陈

家
院

子
水

毁
河

堤
2
0
0
米

（
顶

宽
0
.
8
米

，
底

宽
2
米

，
高

5
米

）
。

修
建

水
渠
6
0
米

，
宽
3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0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归
盘

龙
村

村
委

会
所

有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实
施
；
通

过
带

动
务

工
、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
等
方
式
，
修

建
盘

龙
寺

村
黑

石
沟

口
及

陈
家

院
子

水
毁

河
堤
2
0
0米

（
顶
宽
0
.
8米

，
底

宽
2
米
，
高
5
米
）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3
0
户

9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2
户

3
6

人
）

（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1
5
户

2
5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4
户

9
人

；
（
2
）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：

受
益

户
3
0
户

9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2户

3
6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交

通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否
否

否
3
0

9
0

1
2

3
6

6
0

6
0

预
下

达
项

目

9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马

家
台

村
水

毁
挡

墙
桥

梁
修

建
项

目

瓦
房

口
镇

马
家

台
村

1
.
马

家
台

村
四

组
修

建
水

毁
挡

墙
长

2
8
9
米

、
高

5
-
7
米

左
右

、
底

宽
2
米

左
右

，
面

宽
0
.
6米

。
2
.
在

马
家

台
村

四
组

水
稻

种
植

基
地

新
修

桥
梁

一
座

长
1
3
.
8
4
米

、
宽

5
.
5
米

、
高

7
.
0
9米

、
载

重
2
5吨
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1
0月

1
.该

项
目

该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当
地

村
委

会
，
由

村
组

共
同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
2
.
方

便
附

近
3
5
户

1
5
0
余

村
民

（
脱

贫
户

2
0
户

8
5
人

）
生

产
生

活
，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户
7
户
8
人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2
户
3

人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水

利
局

是
否

是
否

否
3
5

1
5
0

2
0

8
5

1
0
0

1
0
0

预
下

达
项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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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0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沙
岭

村
葛

安
沟

重
建

水
毁

通
组

路
项

目

曹
坪

镇
沙

岭
村

灾
后

修
复

沙
岭

村
二

组
、

三
组

葛
安

沟
水

毁
通

组
路

路
基

长
4
千

米
、

均
高

4
.
5
米

、
均

宽
3
.
5
米

；
含

钢
筋

混
凝

土
圆

管
涵
4
道
，
板

涵
9
座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沙

岭
村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项

目
建

成
后
，
解

决
沙

岭
村

二
组
、

三
组

葛
安

沟
1
3
0户

4
2
1人

通
组

路
安

全
出

行
，
集

体
经

济
和

群
众

中
药

材
、
板

栗
、
核

桃
、
野

山
菌

等
农

产
品

物
流

流
通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是

否
否

否
1
3
0

4
2
1

5
9

1
7
5

3
3
0

3
3
0

预
下

达
项

目

1
1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中
坪

社
区

七
组

重
建

水
毁

河
堤

项
目

曹
坪

镇
中

坪
社

区

灾
后

重
建

中
坪

社
区

七
组

红
石

口
仰

斜
重

力
式

挡
墙

河
堤

长
3
3
3
米

，
顶

宽
0
.
8
米

，
高

2
米

，
迎

水
面

坡
比

为
1
:
0
.
3
,

背
水

坡
比

为
1
:
0
.
1
，

墙
趾

宽
1
米
，
高
1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建
成

后
资

产
权

归
属

中
坪

社
区

居
委
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项

目
建

成
后
，

保
障

七
组

及
周

边
群

众
产

业
贸

易
流

通
，

安
置

点
4
5
户

1
9
6
名

群
众

安
全

生
产

生
活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是

否
否

否
4
5

1
9
6

1
2

5
4

2
7
0

2
7
0

预
下

达
项

目

1
2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秦
丰

村
水

毁
产

业
基

地
修

复
项

目

营
盘

镇
秦

丰
村

修
复

秦
丰

村
五

组
高

砭
子

产
业

基
地

水
毁

挡
墙

总
长

1
0
3
米

，
平

均
高

度
约

6
米

，
挡

墙
总

量
约

9
5
1
.
4
8
立

方
米

。
1
-
1
6
米

预
应

力
空

心
板

桥
一

座
，

净
宽
4
.
5
米

，
荷

载
1
5

吨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性

资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地
村

委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维

护
管

理
。
项

目
建

成
后
，
方

便
2
0户

4
0名

群
众

生
产

生
活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否
否

否
2
0

4
0

2
0

4
0

1
3
5

1
3
5

1
3

2
0
2
5年

乾
佑
街

办
马

房
子

村
基

础
设

施
项

目

乾
佑

街
办

马
房

子
村

硬
化

五
组

道
路

长
5
5
0
米

、
宽

3
.
5
米

，
厚

1
8
公

分
，

修
建

二
组

浆
砌

挡
墙

长
3
5
米

，
高

3
米
，
面

宽
0
.
5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项

目
属

于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地
村

委
会
，

由
村

级
进

行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
2
.
该

项
目

建
成
，

改
善

当
地

农
户

不
低

于
6
8
户

2
2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3
8
户

1
1
2
人

）
出

行
条

件
，

进
一

步
提

升
群

众
幸

福
安

全
指

数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乾

佑
街

办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否
否

是
6
8

2
2
0

3
8

1
1
2

2
5

2
5

1
4

2
0
2
5年

乾
佑
街

办
石

镇
社

区
亿

昇
小

区
基

础
设

施
配

套
项

目

乾
佑

街
办

石
镇

社
区

硬
化

小
区

道
路

3
8
0
0
平

方
米
，
铺

设
排

污
管

道
3
8
0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项

目
属

于
公
益

性
性

资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项

目
石

镇
社

区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
2
.
该

项
目

建
成
，

改
善

当
地

农
户

不
低

于
2
6
5
户

6
5
3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1
3户

3
2
5人

）
出

行
条

件
，
进

一
步

提
升

群
众

幸
福

安
全

指
数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乾

佑
街

办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否
否

否
2
6
5

6
5
3

1
1
3

3
2
5

7
0

7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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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5

2
0
2
5年

乾
佑
街

办
车

家
河

村
产

业
园

产
业

路
项

目

乾
佑

街
办

车
家

河
村

新
建

产
业

路
从

七
里

沟
口

起
，

沿
乾

佑
河

西
岸

到
车

家
河

产
业

园
北

桥
头
，

全
长

约
1
3
0
0
米

，
宽

3
.
5
米

，
厚

0
.
1
8

米
，
挡

墙
1
9
2
5立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项

目
属

于
公
益

性
性

资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项

目
车

家
河

村
，
由

村
委

会
经

营
运

营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
2
.
该

项
目

建
成
，

改
善

当
地

农
户

不
低

于
6
5
户

2
3
6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5户

8
9人

）
出

行
条

件
，
进

一
步

提
升

群
众

幸
福

安
全

指
数

。 3
.通

过
带

动
务

工
带

动
群

众
增

收
，
带

动
当

地
农

户
不

低
于
3
5户

1
0
8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2户

4
1人

）
受

益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否
否

否
6
5

2
3
6

2
5

8
9

1
2
0

1
2
0

1
6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沙
坪

社
区

道
路

硬
化

项
目

项
目

下
梁

镇
沙

坪
社

区

三
组

老
桩

沟
硬

化
道

路
长

1
.
4
0
8
千

米
，

宽
3
.
5
米

，
厚

度
1
8
公

分
；

七
组

蛮
子

沟
硬

化
道

路
0
.
6
2
千

米
，

宽
4
.
5
米

，
厚

度
1
8
公

分
；

八
组

硬
化

道
路

长
1
.
5
2
5
千

米
，

宽
3
.
5米

，
厚
1
8公

分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1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建
成

归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 
 

2
.
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等

方
式

实
现

增
收
；

利
益

联
结

主
体

参
与

模
式

：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完
成

建
设
 
，

建
成

之
后

方
便

群
众

出
行
，
改

善
生

活
条

件
。
 

3
.
受

益
总

人
口
3
9
户

1
3
1
人

，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6
户

4
1
人
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1
3户

3
0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9
户
1
9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否
否

否
3
9

1
3
1

1
6

4
1

2
0
0

2
0
0

1
7

2
0
2
5年

小

岭
镇

金
米

村
五

组
木

耳
大

棚
基

地
水

毁
挡

墙
修

复
项

目

小
岭

镇
金

米
村

金
米

村
五

组
木

耳
大

棚
基

地
水

毁
挡

墙
修

复
总

长
1
9
7
米

，
平

均
高

度
约
6
.
5
米

，
挡

墙
总

量
约
2
0
0
1
.
9
3
立

方
米
。

修
复

菌
包

厂
水

毁
挡

墙
2
5
3
立

方
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1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性

资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地
村

委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维

护
管

理
。
项

目
建

成
后
，
改

善
了
1
6
5户

7
2
1名

群
众

生
产

生
活
条

件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是
1
6
5

7
2
1

7
1

3
2
6

1
3
0
.
5

1
3
0
.
5

1
8

2
0
2
5年

凤
凰
镇

凤
镇

街
社

区
产

业
路

项
目

凤
凰

镇

凤
镇

街
社

区

在
凤

镇
街

社
区

营
盘

山
区

域
，

自
博

隆
小

区
路

口
至

营
盘

山
水

厂
，

修
建

魔
芋

、
马

铃
薯

基
地

产
业

路
一

条
，

全
长

8
0
0
米

、
宽

4
米

、
厚

1
8
公

分
；
新

建
挡

墙
8
4
0立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1
2月

1
.项

目
属

于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由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实

施
，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负
责

监
管
；
项

目
建

成
后

归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
由
村

级
进

行
日

常
维
护
。

2
.通

过
项

目
实

施
，
带

动
农

户
发

展
魔

芋
、
马

玲
薯

种
植

产
业
，

可
带

动
2
0人

就
业
，
人

均
增

收
2
5
0
0元

，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，
预

计
年

收
入

增
收
1
万

元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6

2
0

3
1
1

7
0

7
0

1
9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天
埫

村
一

组
李

家
坡

产
业

路
项

目

杏
坪

镇
天

埫
村

李
家

坡
修

建
长
1
.
5
8
3千

米
、

宽
3
.
5
米

、
厚

1
8
厘

米
，

挡
墙

1
5
0
0立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该
项

目
形

成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由

村
集

体
经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道

路
修

通
后
，
方

便
农

户
日

常
生

产
生

活
和

出
行

安
全
，
可

在
李

家
坡

发
展

烤
烟
2
0
0
余

亩
，

带
动

农
户

务
工
，

实
现

农
户

增
收
。
方

便
8
8户

2
9
6人

出
行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否
否

否
8
8

2
9
6

3
6

1
2
7

1
1
0

1
1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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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2
0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本

地
湾

村
余

家
院

子
水

毁
河

堤
修

复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本
地

湾
村

修
建

本
地

湾
村

余
家

院
子

段
水

毁
河

堤
2
0
5
米

，
高

7
米

，
面
宽
0
.
8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8
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本
地

湾
村

村
委

会
所

有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实
施
；
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、

带
动

生
产

等
方

式
，
修

建
本

地
湾

村
余

家
院

子
段

水
毁

河
堤
1
5
4米

。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3
1
户

9
3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9
户

2
7
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1
0
户

1
9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3
户

5
人

；
（
2
）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：

受
益

户
3
1
户

9
3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9
户
2
7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水

利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否
否

否
3
1

9
3

9
2
7

1
0
0

1
0
0

2
1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大

河
村

凉
水

沟
口

水
毁

挡
墙

修
复

项
目

瓦
房

口
镇

大
河

村

修
复

大
河

村
凉

水
沟

口
科

沃
农

业
外

水
毁

挡
墙

长
1
0
0
米

，
平

均
高

度
约
7
米

，
修

建
护

基
长

1
0
0
米

，
高

约
4
米

，
挡

墙
总

量
约
1
3
3
8
.
8
3立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1
0月

1
.该

项
目

该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当
地

村
委

会
，
由

村
共

同
进

行
日

常
维

护
管

理
。

2
.
方

便
附

近
4
5
户

1
8
9
余

村
民

（
脱

贫
户

2
2
户

7
9
人

）
生

产
生

活
，
方

便
产

业
发

展
，
提

升
经

济
效

益
。
3
.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户

9
户
1
0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户
1
人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水

利
局

是
否

否
否

否
4
5

1
8
9

2
2

7
9

1
0
0

1
0
0

2
2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窑
镇

社
区

毛
栗

沟
通

组
路

建
设

项
目

曹
坪

镇
窑

镇
社

区

硬
化

九
组

毛
栗

沟
通

组
路

长
1

公
里

，
宽

3
.
5
米

，
厚

1
8
公

分
，
挡

墙
1
3
7
7立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建
成

后
资

产
权

归
属

窑
镇

社
区

居
委
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通

过
实

施
新

建
九

组
毛

栗
沟

通
组

路
长
2
公

里
，

宽
3
.
5
米

，
厚

1
8
厘

米
，

保
障

4
2
户

1
8
7
人

群
众

安
全

生
产

生
活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是

否
4
2

1
8
7

1
8

6
7

9
4

9
4

三
、
（
千

万
工

程
）
示

范
村
，
一

个
县

级
示

范
村
，
九

个
镇

级
示

范
村

1
8
5
5

7
0
5

1
1
5
0

0
0

1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秦
丰

村
高

山
雪

菊
产

业
项

目

营
盘

镇
秦

丰
村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发
展

高
山

雪
菊
5
0亩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秦
丰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贷

款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差

异
化

分
红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务

工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5
0户

1
0
0 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5
0户

1
0
0人

）
：
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受

益
5
0户

1
0
0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5
0户

1
0
0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元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4
户
8
人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4
户
8
人
，
户

均

增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秦
丰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5
0

1
0
0

5
0

1
0
0

5
0

5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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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2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秦
丰

村
平

菇
产

业
项

目

营
盘

镇
秦

丰
村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发
展

平
菇
6
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秦
丰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贷

款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差

异
化

分
红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务

工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5
0户

1
0
0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0户

4
3人

）
：
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受

益
5
0户

1
0
0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2
0户

4
3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元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1
2户

2
1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5
户
1
0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秦
丰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5
0

1
0
0

5
0

1
0
0

3
0

3
0

3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秦
丰

村
基

础
设

施
提

升
项

目

营
盘

镇
秦

丰
村

硬
化

巷
道

1
2
0
0
米

，
修

建
挡

墙
4
8
0
立

方
米

（
长

4
0
0
米

，
宽

0
.
4
米

，
高

3
米

）
，

铺
设

污
水

管
网

2
0
0
0
米

，
修

建
垃

圾
池
6
处
1
2
0立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性

资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地
村

委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
项
目

建
成

后
，

方
便

7
0
户

1
4
0
名

群
众

生
产

生
活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7
0

1
4
0

7
0

1
4
0

1
2
0

1
2
0

4

2
0
2
5年

乾
佑
街

办
马

房
子

村
洗

涤
厂

建
设

项
目

乾
佑

街
办

马
房

子
村

新
建

洗
衣

房
洗

涤
间
4
0
0
平

方
米

，
锅

炉
房

1
间

1
0
0
平

方
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马
房

子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乾
佑

街
道

办
事

处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7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4
5
户

1
0
6
人

增
收

，
重

点
用

于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4
5
户

1
0
6
人

，
其

中
受

益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1
2
户

3
8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1
8户

4
5人

，
户

均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马
房

子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乾
佑

街
办

否
否

否
否

是
3
0

8
3

1
2

3
8

1
1
0

1
1
0

5

2
0
2
5年

乾
佑
街

办
马

房
子

村
农

产
品

加
工

项
目

乾
佑

街
办

马
房

子
村

建
农

产
品

加
工

车
间
4
0
0
平

方
米

；
购

置
木

耳
分

拣
加

工
包

装
生

产
线
1
条

，
分

级
筛

选
机

型
号

Q
S
F
S -
1
，

微
波

干
燥

杀
菌

设
备

型
号
S
D-
2
0
H
M
V-
4
X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马
房

子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乾
佑

街
道

办
事

处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7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5
5
户

1
6
8
人

增
收

，
重

点
用

于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5
5
户

1
6
8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2
0
户

4
2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3
5户

1
2
6人

，
户

均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马
房

子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乾
佑

街
办

否
否

否
否

是
5
5

1
6
8

2
0

4
2

9
0

9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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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6

2
0
2
5年

下
梁
明

星
社

区
香

菇
种

植
项

目

下
梁

镇
明

星
社

区

1
.
明

星
社

区
七

组
新

建
香

菇
大

棚
2
0
0
0
㎡

，
种

植
袋

料
香

菇
1
0
万

袋
；

2
.
配

套
烘

干
房

3
8
m
³
，

冷
库

7
5
m
³
；

3
.
购

置
打

水
机

2
台

，
泡

水
机

1
台

，
水

泵
一

个
，

框
子

4
0
0
个

，
小

推
车
8
个
。

2
0
2
5

年
3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明
星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所

有
，
由
监

委
会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 
 

2
.由

明
星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负

责
实

施
或

运
营
：
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、
受

益
分

红
等

方
式
，
“
合

作
社
+
农

户
”
完

成
建

设
内

容
。
 
 
 
 
 
 
 
 
 
 

 
3
.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6
5
3户

2
2
4
3人
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受

益
5
5户

1
9
7人

，
其

中
监

测
户
9
户
3
0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2
0户

2
0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3
户
3

人
；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明
星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7
6

2
2
2

7
6

2
2
2

1
8
0

1
1
5

6
5

7

2
0
2
5年

下
梁
明

星
社

区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项

目

下
梁

镇
明

星
社

区

明
星

社
区

一
组

硬
化

道
路

长
4
4
0
米

，
宽

3
.
5
米

，
厚

1
8
厘

米
。

2
0
2
5

年
3

月
-
6

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明
星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所

有
，
由
监

委
会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 
 

2
.由

明
星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负

责
实

施
或

运
营
：
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等

方
式
，
“
合

作
社
+
农

户
”
完

成
建

设
内

容
。
 
 
 
 
 
 
 
 
 
 

 
3
.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7
5户

2
7
0人

（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1
0
户

4
3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3
户

1
1人

；
户

均
增
收

约
2
0
0
0元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明
星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7
5

2
7
0

3
1
1

2
0

2
0

8

2
0
2
5年

小
岭
镇

常
湾

村
庭

院
经

济
项

目

小
岭

镇
常

湾
村

整
合

农
户

房
前

屋
后
4
5
亩

闲
置

土
地

，
用

于
庭

院
经

济
种

养
殖

产
业

发
展

，
修

建
生

态
养

猪
圈

舍
4
0
座

6
8
0
平

方
米
，

养
殖

生
猪
2
6
0
头

；
修

建
养

牛
圈

舍
5
座

2
7
0
平

方
米

，
养

牛
2
5头

，
种

植
蔬

菜
9
0
0
0株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常
湾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
整
合

农
户

房
前

屋
后

闲
置

资
源
，

由
村

集
体

统
一

运
营

管
理
，
项

目
收

益
后

对
农

户
进

行
分

红
，
项

目
由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 
 
 
 
 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7
3
户

2
9
4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3
8
户

1
5
6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6
0
户

2
3
7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2
1
户

1
0
0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1
4
户

5
9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7户

5
6人

。
户

均
增

收
8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常
湾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7
3

2
9
4

3
8

1
5
6

1
4
5

1
4
5

9

2
0
2
5年

凤
凰
镇

清
水

村
人

居
环

境
整

治
项

目

凤
凰

镇
清

水
村

在
清

水
村

大
畈

和
王

家
沟

村
口

巷
道

硬
化
2
7
0
米

，
修

建
垃

圾
收

纳
点

1
0
个

，
修

建
给

排
水

渠
5
0
0
米

，
宽

8
0
厘

米
，

深
6
0厘

米
。

2
0
2
5

年
2

至
1
2

月

全
面

启
动

人
居

环
境

综
合

整
治
，
努

力
建

设
人

员
齐

备
、
设

施
完

善
、
经

费
保

障
充

裕
的

环
境

卫
生

综
合

治
理

长
效

工
作

机
制
，
确

保
村

容
村

貌
进
一

步
提

高
，
群

众
满

意
度
、

幸
福

指
数

稳
步

提
升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否
否

否
4
5

9
7

1
1

2
3

3
0

3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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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0

2
0
2
5年

凤
凰
镇

清
水

村
碧

根
果

示
范

种
植

项
目

凤
凰

镇
清

水
村

1
.

种
植

碧
根

果
树

苗
2
0
0
0
棵

；
2
.
建

设
全

覆
盖

灌
溉

设
施

管
网

一
套
，

主
管

道
p
e
材

质
5
0
直

径
1
0
0
0
米

，
p
e

材
质
3
2
直

径
5
0
0
米

，
p
e
材

质
2
5
直

径
5
0
0
米

；
3
.
新

建
蓄

水
池

8
0
立

方
米

一
座

、
5
0
立

方
米

一
座

，
暂

存
库

3
0
0
平

方
米

；
4
.
配

套
果

树
围

网
2
8
0
0

米
；

5
.
配

套
运

输
道

路
宽

3
米

，
长

1
5
0
米

；
宽

2
.
5
米

，
长
5
0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清
水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5
0
户

1
6
3
人

增
收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2
1
户

5
9
人

；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受

益
4
8
户

1
5
5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0
户

共
5
5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带
动

务
工
3
0
户

1
0
8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0
户

共
2
8
人

，
预

计
人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清
水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5
0

1
6
3

2
1

5
9

1
0
0

1
0
0

1
1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肖
台

村
生

猪
养

殖
项

目

杏
坪

镇
肖

台
村

建
设

标
准

化
圈

舍
8
0
0
平

方
米

，
配

套
堆

粪
场
2
0
0
平

方
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-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肖
台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8
3
户

2
6
7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8
3

户
2
6
7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5
0
户

1
8
7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2
3户

8
0人

。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肖
台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否
否

否
8
3

2
6
7

5
0

1
8
7

1
0
0

1
0
0

1
2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严
坪

村
水

产
养

殖

杏
坪

镇
严

坪
村

严
坪

村
瓦

渣
沟

口
、

7
亩

水
产

养
殖
（

黄
鳝

4
万

尾
、

黄
辣

丁
6
万
尾
）
。

2
0
2
5

1
月

至
1
2

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严
坪

村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形
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严
坪
村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村
杏

坪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同

期
银

行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益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收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6
2
0
户

1
6
6
0
人

：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受

益
8
0
户

脱
贫

户
2
1
0
人

，
其

中
（

监
测

）
户

4
户

7
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4
户
1
2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严
坪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6
2
0

1
6
6
0

8
0

2
1
0

2
0
0

2
0
0

1
3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柴
庄

社
区

冷
库

保
鲜

项
目

杏
坪

镇

柴
庄

社
区

修
建

冷
库

6
0
平

方
米

，
6
5
升

保
温

箱
5
0
个

等
配

套
相

关
设

施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柴
庄

社
区

集
体

经
济

自
主

运
营
，
形
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柴
庄

社
区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社
区

负
责

监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同
期

银
行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收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1
9户

5
6
人

：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1
9
户

脱
贫

户
5
6
人

，
其

中
（
监

测
）

户
1
6
户

4
8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3
户
8
人
。
户

均
增

收
8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柴
庄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1
9

5
6

1
6

4
8

5
0

5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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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4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柴
庄

社
区

古
琴

制
作

漆
树

育
苗

项
目

杏
坪

镇
柴

庄
社

区

改
建

古
琴

加
工

车
间

一
处
9
0
0

平
方

米
，

购
置

漆
器

加
工

设
备

一
套

（
购

置
数

据
机

床
2
台

，
打

磨
机

2
台

，
带

锯
1
台

，
漆

器
手

工
操

作
台

1
0
张

，
大

型
数

据
机

床
1
台

）
，

建
设

古
琴

存
储

室
1
2
0平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柴
庄

社
区

集
体

经
济

自
主

运
营
，
形
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柴
庄

社
区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村
集

体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同
期

银
行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收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5
2
户

1
0
1
人

：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1
6
户

脱
贫

户
4
8
人

，
其

中
（

监
测
）

户
4
户

7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3
户
8
人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柴
庄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5
2

1
0
1

1
6

4
8

8
0

8
0

1
5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柴
庄

社
区

蚕
豆

种
植

项
目

杏
坪

镇
柴

庄
社

区

社
区

四
组

康
家

院
子

新
种

植
蚕

豆
1
0
0
亩

，
配

套
供

水
及

滴
灌

设
施
1
0
0
亩

，
修

建
种

植
管

理
房
6
0平

方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柴
庄

社
区

集
体

经
济

自
主

运
营
，
形

成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柴
庄

社
区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村
集

体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同
期

银
行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收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5
2
户

1
0
1
人

：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1
6
户

脱
贫

户
4
8
人

，
其

中
（

监
测
）

户
4
户

7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3
户
9
人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柴
庄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否
否

否
5
3

1
0
2

1
7

4
9

7
0

7
0

1
6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红

岩
社

区
地

栽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红
岩

社
区

发
展

地
栽

木
耳
2
4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红
岩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所

有
，

由
红

岩
寺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贷
款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红

岩
社

区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实
施
，
通

过
带

动
生

产
、

带
动

务
工

等
方

式
，

以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
。
发

展
地

栽
木

耳
2
4
万

袋
，

占
地
2
4
亩

。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4
5
户

1
2
1

人
（

其
中

脱
贫

户
1
3
户

3
1
人

）
（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1
5
户

6
2

人
，

户
均

增
收
1
0
0
0
元

以
上
。

（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户
4
5
户

1
2
1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3户

3
1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红
岩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4
5

1
2
1

1
3

3
1

4
8

4
8

1
7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红

岩
社

区
地

栽
木

耳
基

地
配

套
设

施
修

复
项
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红
岩

社
区

修
复

红
岩

社
区
2
处

地
栽

木
耳

基
地

蓄
水

池
2
处

（
宽

5
米

，
长

2
0
米

）
，

铺
设

浇
水

管
网

6
2
0
0
米

（
5
0
管

道
1
2
0
0
米

，
2
0
管

道
5
0
0
0
米

）
，

配
套

喷
头

等
设

施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红
岩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所

有
，

由
红

岩
寺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贷
款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红

岩
社

区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实
施
，
通

过
带

动
生

产
、
带

动
务

工
等
方

式
受

益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3
5户

4
6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1
8
户

2
2
人

）
（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3
5
户

4
6
人

。
（
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户
4
5
户

1
2
1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1
3
户

3
1

人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以
上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红
岩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否
否

否
3
5

4
6

1
8

2
2

2
4

2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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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8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红

岩
社

区
农

副
产

品
加

工
厂

项
目

红
岩

寺
镇

红
岩

社
区

修
建

农
产

品
车

间
4
6
0
平

方
米

。
配

备
产

品
打

码
机

(
1
9
2
0
p
l
u
小

字
符

喷
码

机
）

、
真

空
包

装
机

（
3
8
0
V
滚

动
真

空
包

装
机
)
、

包
装

工
作

台
（

0
.
8
至

1
.
5
平

方
米

工
作

台
等
配

套
设

施
）
。

2
0
2
5

年
4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红
岩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所

有
，

由
红

岩
寺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贷
款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3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
经
济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红

岩
社

区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实
施
，
通

过
带

动
生

产
、

带
动

务
工

等
方

式
，

以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
。
受

益
总

人
口

6
5
户

1
8
7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3
户

3
9
人

）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1
0
户

1
3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以
上
。

（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户
6
5户

1
8
7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3户

3
9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否
否

是
6
5

1
8
7

1
3

3
9

6
8

6
8

1
9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街

垣
社

区
农

特
产

品
加

工
厂

建
设

项
目

瓦
房

口
镇

街
垣

社
区

1
、

项
目

新
建

农
产

品
加

工
厂

一
座

，
占

地
1
2
0
0
平

方
米

，
总

建
筑

面
积
4
8
0
平

方
米
，

主
要

建
设
:
存

储
库
、

清
洗

车
间

、
生

产
车

间
、

烘
干

房
，

冷
库

及
铺

设
管

道
2
0
0
米

，
监

测
井

6
个

，
回

填
2
0
0
0
方

等
相

关
附

属
设

施
。

项
目

建
设

完
成

后
，

配
备

及
购

买
相

关
设

备
，

有
薯

类
淀

粉
加

工
车

间
（

设
备

：
4
吨

淀
粉

机
F
4
T
，

转
笼

清
洗

上
料

机
Q
4
，

超
细

过
罗

机
5
，

除
沙

机
4
级

，
排

渣
机
S
3
，

浓
缩

机
N
1
5
0
0
，

真
空

脱
水

机
T
4
0
0
）

、
粉

条
加

工
车

间
（

设
备

：
粉

条
机

主
机

、
传

送
带

、
和

浆
筒

，
包

装
机

）
、

榨
油

车
间

（
设

备
：

核
桃

碎
壳

机
、

榨
炼

一
体

化
榨

油
机
）

、
香

椿
加

工
车

间
（

设
备

：
腌

制
池

、
晾

晒
架
）
,
及

产
品

包
装
5
套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集

体
资

产
，
归

街
垣

社
区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街
垣

社
区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瓦

房
口

镇
街

垣
社

区
集

体
经

济
实

施
或

运
营
；

就
业

务
工
/
受

益
分

红
等

方
式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3
1
0
户

1
1
1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4
8

户
7
9
5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2
4
8
户

7
9
5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2
4
8
户

7
9
5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8
户

1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4
户

5
人

；
（

3
）

收
购

农
产

品
：

受
益
8
0户

2
6
0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3
0户

1
1
0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街
垣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是

3
1
0

1
1
1
0

2
4
8

7
9
5

2
0
0

2
0
0

2
0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中
坪

社
区

中
药

材
五

味
子

产
业

基
地

建
设

项
目

曹
坪

镇
中

坪
社

区

在
中

坪
社

区
三

组
发

展
中

药
材

五
味

子
种

植
1
2
0
亩

，
配

套
修

缮
五

味
子

破
损

路
基

及
路

面
3
6处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-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集
体

经
济

自
主

运
营
，
形

成
固

定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中
坪

社
区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.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存
款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其

中
7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1
8
5户

6
7
0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/
监

测
户

7
0户

2
3
3人

）
，
户

均
增

收
3
0
0元

。
（
1
）
带

动
务

工
方

式
：
带

动
1
2
7户

3
7
8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/
监

测
户
3
3户

9
7人

实
现

增
收
；

（
2
）
集

体
分

红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1
5户

4
7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中
坪

社
区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是

否
是

是
1
8
5

6
7
0

7
0

2
3
3

1
4
0

1
0
0

4
0

— 25 —



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四
、
重
点

帮
扶

镇
6
5
0

5
5
5

9
5

0
0

1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银
碗

村
中

药
材

种
植

项
目

曹
坪

镇
银

碗
村

在
银

碗
村

种
植

中
药

材
玄

参
1
0
0亩

、
天

麻
1
5亩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-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资

产
，
归

银
碗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所
有
，
由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 
 
 
 
 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贷

款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差

异
化

分
红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3
.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3
6户

1
3
1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7户

6
1人

）
：
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受

益
1
2户

4
0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2户

4
0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2
4户

9
1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5
户

2
1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银
碗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是

否
否

否
3
6

1
3
1

1
7

6
1

7
0

7
0

2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东
沟

村
菌

包
厂

续
建

项
目

曹
坪

镇
东

沟
村

续
建

年
生

产
菌

包
1
5
0
万

袋
，

木
耳

菌
包

厂
1
座

1
8
0
0
平

方
米

，
包

含
双

层
钢

结
构

厂
房
1

座
6
0
0
平

方
米
，

菌
包

暂
存

库
9
0
0平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-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生

产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东
沟

村
、
九

间
房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（
贷

款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差

异
化

分
红
，
其

中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3
9
2户

1
1
2
7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2
9

户
6
7
4人

）
户

均
增

收
2
0
0
0元

：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受

益
3
9
2户

1
1
2
7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2
5
6户

7
6
0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1
2
0户

3
5
8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8
9户

2
8
6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东
沟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是

是
否

否
3
9
2

1
1
2
7

2
2
9

6
7
4

3
8
2

3
8
2

3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中
庙

村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曹
坪

镇
中

庙
村

在
中

庙
村

发
展

吊
袋

木
耳

种
植

产
业

1
7
万

袋
，

配
建

木
耳

不
锈

钢
水

池
一

座
，

配
置

7
.
5
k
w水

泵
，

水
泵

房
一

座
，

管
道

铺
设
7
1
0
米

等
其

他
设

施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-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形

成
固

定
资

产
属

于
经

营
性

资
产
，
归

中
庙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；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存
款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其

中
7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受

益
方

式
，
受

益
总

人
口
6
0户

2
0
4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户
）
4
2户

1
3
2人

）
，
户

均
增

收
2
0
0元

。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：
带

动
6
0户

2
0
4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户
）

4
2户

1
3
2人

实
现
增

收
；
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2
7户

8
3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中
庙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是

是
否

否
6
0

2
0
4

4
2

1
3
2

5
8

5
8

4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沙
岭

村
四

组
新

建
庙

沟
口

产
业

水
毁

河
堤

项
目

曹
坪

镇
沙

岭
村

新
建

四
组

庙
沟

产
业

河
堤

长
3
3
0
米

，
高

5
.
8
5
米

，
底

宽
2
.
5
米

，
面

宽
0
.
8
米

；
配

建
钢

筋
混

凝
土

平
板

桥
1
座

，
长

6
米

，
宽

4
.
8
米

，
荷

载
1
5
吨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性

资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归

属
沙

岭
村

村
委

会
，

由
村

级
进

行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通

过
实

施
新

建
四

组
庙

沟
产

业
河

堤
长
3
3
0
米

，
高

5
.
8
5
米

，
底

宽
2
.
5
米

，
面

宽
0
.
8
米

，
配

建
长

6
米

桥
梁

一
座
；
保

障
当

地
2
6
7户

8
6
9名

群
众

生
产

生
活

安
全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是

否
否

否
2
6
7

8
6
9

1
1
2

4
2
0

1
1
5

1
1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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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5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中
坪

社
区

二
组

河
堤

建
设

项
目

曹
坪

镇
中

坪
社

区

修
复

中
坪

社
区

二
组

老
庄

院
子

后
河

堤
长

6
0
米

,
底

宽
2
.
8

米
，

面
宽

0
.
8
米

，
高

6
.
8米

；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性

资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归

属
中

坪
社

区
居

委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修

复
中

坪
社

区
二

组
老

庄
院

子
后

河
堤

长
6
0米

,
底

宽
2
.
8米

，
面

宽
0
.
8米

，
高
6
.
8米

，
方

便
1
8户

7
9名

群
众

安
全

生
产

生
活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是

否
是

是
1
8

7
9

1
0

3
1

2
5

2
5

五
、
重
点
帮

扶
村

1
8
9
0

1
7
7
1

1
1
9

0
0

1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北
河

村
木

耳
大

棚
修

复
项

目

营
盘

镇
北

河
村

修
复

木
耳

大
棚
4
8
座

，
水

毁
河

堤
修

复
两

处
2
7
0
立

方
米
，

清
理

及
修

复
三

处
木

耳
大

棚
水
井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北
河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
期
银

行
（

贷
款
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 
1
0
户

2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0
户

2
0
人

)
：

受
益

方
式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1
0
户

2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（
监

测
户

）
7
户

1
4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元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3
户

6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3
户

6
人
，
户

均
增
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北
河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1
0

2
0

1
0

2
0

2
0

2
0

2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北
河

村
木

耳
产

业
发

展
项

目

营
盘

镇
北

河
村

发
展

地
栽

木
耳
5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北
河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
贷
款
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务

工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8
0
户

1
6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6
0
户

1
3
2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受

益
8
0
户

1
6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6
0
户

1
3
2
人
，

人
均

增
收
1
0
0
元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4
户
8
人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4
户
8
人
，

户
均

增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北
河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8
0

1
6
0

8
0

1
6
0

1
0
0

1
0
0

3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曹
店

村
木

耳
产

业
发

展
项

目

营
盘

镇
曹

店
村

发
展

大
棚

木
耳
5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1
2

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曹
店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
贷
款
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务

工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3
0
户

6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1
0
户

2
8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3
0
户

6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1
0
户

2
8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元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5
户
1
5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曹
店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3
0

6
0

3
0

6
0

1
0
0

1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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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4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曹
店

村
三

组
、

四
组

水
毁

挡
墙

修
复

项
目

营
盘

镇
曹

店
村

修
复

三
组

、
四

组
水

毁
挡

墙
7
0
0
立

方
米

（
长

1
5
5
米

，
宽

3
.
5米

，
高
3
米
）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性

资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地
村

委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
项
目

建
成

后
，

方
便
8
户

1
6
名

群
众

生
产

生
活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8

1
6

8
1
6

2
0

2
0

5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丰
河

村
地

栽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营
盘

镇
丰

河
村

发
展

地
栽

木
耳
5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丰
河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
贷
款
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务

工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5
0
户

1
1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3
户

5
0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5
0
户

1
1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2
3
户

5
0
人

，
人

均
增

收
1
0
0
元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6
户

1
0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
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丰
河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5
0

1
1
0

5
0

1
1
0

1
0
0

1
0
0

6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丰
河

村
水

毁
木

耳
基

地
设

施
修

复
项

目

营
盘

镇
丰

河
村

修
复

一
组

小
沙

沟
水

毁
挡

墙
7

立
方

米
（

长
1
5
米

，
高

5
米

，
上

底
长

0
.
8
米

，
下

底
长

2
米

）
，
修

建
蓄

水
池
1
座

6
0
0

立
方

米
（

长
2
0
米

，
宽

1
0米

，
高
3
米
）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丰
河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 
7
户

1
4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7
户

1
4
人

)
：

受
益

方
式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受

益
7
户

1
4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（
监

测
户

）
5
户

1
0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元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3
户

6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户

4
人
，
户

均
增

收
5
0
0元

；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7

1
4

7
1
4

2
0

2
0

7

2
0
2
5 年

营
盘
镇

两
河

村
蒿

茼
沟

水
毁

道
路

修
复

项
目

营
盘

镇
两

河
村

修
复

蒿
茼

沟
水

毁
道

路
路
6
0
0

米
，

宽
3
.
5
米

，
厚

度
1
8
公

分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性

资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权
属

归
属

地
村

委
会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
项
目

建
成

后
，

方
便
7
户

1
4
名

群
众

生
产

生
活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7

1
4

7
1
4

2
4

2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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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8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两
河

村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营
盘

镇
两

河
村

灾
后

修
复

大
棚

新
发

展
大

棚
木
耳
2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两
河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
贷
款
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务

工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4
5
户

9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0
户

4
5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4
5
户

9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2
0
户

4
5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元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5
户
1
0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两
河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4
5

9
0

4
5

9
0

4
0

4
0

9

2
0
2
5年

营
盘
镇

两
河

村
冷

水
鱼

养
殖

水
毁

基
地

修
复

项
目

营
盘

镇
两

河
村

修
复

水
毁

鱼
池
3
个

3
6
0
平

方
米

，
养

殖
基

地
堤

坝
1
0
0
米

，
管
道
5
0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两
河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成

的
经

营
性

资
产

的
财

政
投

资
额

度
大

于
等

于
同

期
银

行
（

贷
款

）
基

准
利

率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 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带

动
务

工
方

式
受

益
总

人
口
4
5
户

9
0
人

（
其

中

脱
贫

户
1
5
户

3
8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集

体
分

红
受

益
4
2
户

8
3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1
0
户

2
4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元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5
户

1
4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3
户

7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两
河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营
盘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4
5

9
0

4
5

9
0

5
6

5
6

1
0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西
川

村
新

增
地

栽
木

耳
基

地
项

目

下
梁

镇
西

川
村

西
川

村
一

组
新

建
地

栽
木

耳
基

地
2
5
亩

，
种

植
地

栽
木

耳
2
5
万

袋
地

，
新

建
蓄

水
池

一
个

，
抽

水
泵

1
个

，
增

压
泵

1
个

，
铺

设
φ

9
0
管

道
5
0
0
米

，
铺

设
地

膜
及

喷
淋
1
7
0
0
0平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3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西
川

村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5
2
户

1
7
6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5
0

户
1
6
8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3
3
户

1
0
2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6
户
2
4
7人

，
户

均
收
1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西
川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5
2

1
7
6

3
3

1
0
2

6
0

6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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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1

2
0
2
5年

下
梁
镇

西
川

村
黄

背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下
梁

镇
西

川
村

西
川

村
五

组
种

植
黄

背
木

耳
4

万
袋
。

2
0
2
5

年
3

月
至

1
0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西
川

村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3
2
户

1
0
2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2
5

户
6
8人

，
其

中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5
户
2
3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
受
益

1
7
户

5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1
5
户

4
2
人

，
户

均
收
1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西
川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下
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3
2

1
0
2

2
0

6
5

2
0

2
0

1
2

2
0
2
5年

小
岭
镇

常
湾

村
木

耳
种

植
项

目

小
岭

镇
常

湾
村

种
植

木
耳
3
0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常
湾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基
准

利
率
（

存
款

）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7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的

方
式

带
动
3
0
户

1
0
2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
（
监
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2
1
户

7
8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9
户

2
4
人

。
户

均
收

1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常
湾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2
1

7
8

3
0

1
0
2

6
0

6
0

1
3

2
0
2
5年

小
岭
镇

常
湾

村
中

华
蜂

养
殖

项
目

小
岭

镇
常

湾
村

常
湾

村
胡

家
沟

、
阳

坡
养

殖
中

华
蜂
6
0
0箱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常
湾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基
准

利
率
（

存
款

）
获

得
收

益
，

其
中
7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通

过
分

红
+
务

工
的

方
式

带
动
1
7
户

5
6
人

增
收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
（
监

测
）

：
受

益
方
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脱
贫
（

监
测

）
1
3
户

4
4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4
户

1
2
人

。
户

均
收

1
5
0
0

元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常
湾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小
岭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1
7

5
6

1
3

4
4

6
0

6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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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4

2
0
2
5年

凤
凰
镇

大
寺

沟
村

野
山

鸡
养

殖
及

配
套

附
属

设
施

建
设

项
目

凤
凰

镇
大

寺
沟

村

1
.
 

在
大

寺
沟

村
建

设
野

鸡
散

养
场

地
2
0
亩

，
投

放
4
0
0
克

-
5
0
0克

幼
鸡

苗
2
0
0
0
0只

；
2
.
购

置
安

装
围

栏
9
2
0
0
平

方
米

，
鸡

舍
1
8
0
平

方
米
，

饲
料

库
3
0
平

方
米

，
完

善
水

房
2
0

平
方

米
、

水
管

2
0
0
0
米

等
配

套
附

属
设

施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大
寺

沟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受

益
总

人
口
5
7
户

1
7
9
人

增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5
5
户
1
6
9
。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受

益
3
0
户

9
2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（

监
测

户
）

1
0
户

3
3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2
7
户

8
7人

，
其

中
受

益
脱

贫
户
（

监
测

户
）
1
7户

2
3人

，
户

均
收
8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大
寺

沟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5
7

1
7
9

2
7

5
6

1
2
0

1
2
0

1
5

2
0
2
5年

凤
凰
镇

双
河

村
人

居
环

境
整

治
项

目

凤
凰

镇
双

河
村

一
、

三
组

水
毁

路
肩

修
复

及
硬

化
1
3
处

，
共

计
1
5
0
0
余

平
方

，
沿

线
新

建
垃

圾
收

纳
点

1
8
个

，
配

套
平

整
及

硬
化

地
基
8
0平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全
面

启
动

环
境
卫

生
综

合
整

治
，
努

力
建

设
人

员
齐

备
、
设

施
完

善
、
经

费
保

障
充

裕
的

环
境

卫
生

综
合

治
理

长
效

工
作

机
制
，
确

保
村

容
村

貌
进
一

步
提

高
，
群

众
满

意
度
、

幸
福

指
数

稳
步

提
升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凤
凰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是
否

否
2
6

5
5

1
1

2
3

3
5

3
5

1
6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中
山

村
中

药
材

种
植

项
目

杏
坪

镇
中

山
村

扩
建

五
味

子
3
0
0
亩

，
种

植
2
0

万
株

五
味

子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生
产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
归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监
委

会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该

项
目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实
施

和
运

营
；
通

过
务

工
，
收

益
分

红
等

方
式

实
现

增
收
。

带
动

3
0
户

7
3
人

其
中

脱
贫

户
1
3
户

3
5
人

（
1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9
户
1
6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户
3

人
。

（
2
）

收
益

后
集

体
分

红
：

受
益

3
0
户

7
3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1
3户

3
5人

；
户

均
收
7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中
山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是
否

否
4
3
0

1
3
5
3

1
8
4

5
4
5

5
0

5
0

1
7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中
山

村
食

用
油

加
工

厂
项

目

杏
坪

镇
中

山
村

购
买

加
工

设
备
3
台

，
6
2
0
型

液
压

榨
油

2
台

，
4
0
0
型

粉
碎

机
1
台

；
建

设
标

准
化

厂
房

1
0
0平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生
产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
归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监
委

会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该

项
目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实
施

或
运

营
；
通

过
务

工
，
收

益
分

红
等

方
式

实
现

增
收
。
 

3
.
带

动
8
3
户

3
0
9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4
4
户

1
8
6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3
0
0

元
。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8
户
1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2

户
4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1
1
户

1
4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户
2
户
3
人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中
山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否
否

是
否

否
8
3

3
0
9

4
4

1
8
6

3
0

3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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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1
8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中
山

村
道

路
硬

化
项

目

杏
坪

镇
中

山
村

中
山

村
三

组
周

家
院

子
道

路
硬

化
8
0
0
米

，
宽

3
.
5
米

，
厚

1
8
公

分
。

浆
砌

挡
墙

长
6
0米

，
高
3
米
，
宽
8
0厘
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该
项

目
形

成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村
委

会
所

有
。
由

村
委

会
进

行
日

常
维

护
管

理
，
方

便
1
0
5户

3
4
2人

出
行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是
否

否
1
0
5

3
4
2

4
3

1
5
9

4
0

4
0

1
9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油
房

村
林

麝
养

殖
场

产
业

路
项

目

杏
坪

镇
油

房
村

硬
化

朱
文

杰
院

子
至

林
麝

养
殖

场
产

业
路

长
1
5
0
0
米

，
宽

4
米
，
厚

度
1
8公

分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该
项

目
形

成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建

成
后

资
产

归
村

委
会

所
有
。
由

村
委

会
进

行
日

常
维

护
管

理
。
方

便
长

沟
二

组
林

麝
养

殖
项

目
生

产
运

输
，
方

便
1
0
4户

3
4
5名

村
民

出
行
，
带

动
群

众
和

集
体

经
济

增
收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是
否

否
1
0
4

3
4
5

3
3

1
2
1

7
0

7
0

2
0

2
0
2
5年

杏
坪
镇

油
房

村
林

麝
养

殖
场

项
目

杏
坪

镇
油

房
村

购
买

林
麝

幼
崽
2
0只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生
产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
归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监
委

会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、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5
0
户

1
5
8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7
户

3
5

人
）

：
（
1
）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5
0户

1
5
8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
户
7
户

3
5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7
户

2
9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4
户
1
7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油
房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杏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5
0

1
5
8

7
3
5

5
0

5
0

2
1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正

沟
村

马
鞍

岭
产

业
路

修
复

项
目

红
岩

寺
镇

正
沟

村

修
复

正
沟

村
马

鞍
岭

产
业

路
3
.
2
公

里
，

宽
3
.
5
米

，
厚

度
1
8公

分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8
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正
沟

村
村

民
委

员
会

所
有
，
由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
 
2
.
该

项
目

由
红

岩
寺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实

施
；

通
过

带
动

务
工
、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
等
方

式
，

修
复

正
沟

村
马

鞍
岭

产
业

路
3
.
2
公

里
，

宽
3
.
5米

，
厚

度
1
8公

分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5
0户

1
5
0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0
户

6
0

人
）

（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1
3
户

3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6
户

1
1
人

；
（
2
）

改
善

生
活

环
境
：

受
益

户
5
0
户

1
5
0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2
0户

6
0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否
否

是
否

否
5
0

1
5
0

2
0

6
0

1
0
0

1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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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2
2

2
0
2
5年

红
岩
寺

镇
正

沟
村

大
棚

木
耳

种
植

项
目

红
岩

寺
镇

正
沟

村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实
施
，

水
毁

修
复

大
棚

新
发

展
木

耳
1
0
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正
沟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所
有
，
由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
管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，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该

项
目

由
本

地
湾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实
施
，
通

过
集

体
分

红
、

带
动

务
工

等
方

式
，

以
“

合
作

社
+
农

户
”

形
式

。
由

村
集

体
经

济
发

展
，
种

植
大

棚
木

耳
1
0万

袋
。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9
户
2
1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6
户
1
3人

）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9
户

2
2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6
户

1
3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6
户
1
3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元

以
上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正
沟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红
岩

寺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否
否

是
否

否
9

2
2

6
1
3

2
0

2
0

2
3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颜

家
庄

村
蘑

菇
种

植
项

目

瓦
房

口
镇

颜
家

庄
村

新
建

蘑
菇

种
植

大
棚
1
0
0
0
平

方
米

，
养

菌
房

3
0
平

方
米

，
接

种
室

3
0
平

方
米

，
种

植
蘑

菇
1
0
万

袋
，

烘
干

房
9
0
平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颜
家

庄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，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5
3
户

1
6
3
人

增
收

，
重

点
用

于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脱
贫
（

监
测

）
4
3
户

1
4
5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
1
0
户

1
8人

，
户

均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颜
家

庄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1
0
1

3
0
1

4
3

1
4
5

8
6

8
6

2
4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颜

家
庄

村
四

组
水

毁
桥

梁
修

建
项

目

瓦
房

口
镇

颜
家

庄
村

桥
长

1
4
米

，
宽

5
.
5
米

，
高

7
米
，
核

载
量
2
0吨
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1
0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公

益
性

资
产
，
归

当
地

村
委

会
所

有
，

由
村

组
负

责
监
督

管
理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实
施
；
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和

带
动

生
产

方
式

联
农

带
农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5
2户

1
6
3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（

监
测

户
）

1
8
户

5
9
人

。
带

动
务

工
：

受
益

2
0
户

3
7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（
监

测
户
）
8
户
1
5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是
否

否
5
2

1
6
3

1
8

5
9

3
4

3
4

2
5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马

家
台

村
生

猪
养

殖
项

目

瓦
房

口
镇

马
家

台
村

改
造

养
猪

场
1
2
0
0
平

方
米

，
生

猪
养

殖
4
0
0
头

，
圈

内
4
8
米

长
*
1
0
米

宽
*
3
米

分
体

式
隔

栏
；

料
槽
5
0
个

；
2
5
0
米

上
下

水
改

造
；

新
建

化
粪

池
1
2
0
立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马
家

台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，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3
1
户

1
0
4
人

增
收

，
重

点
用

于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3
1
户

1
0
4
人

，
脱

贫
（

监
测
）
7
户

2
9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2
4户

7
5人

，
户

均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马
家

台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1
7

6
4

5
2
2

6
0

6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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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2
6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马

家
台

村
木

耳
产

业
发

展
项

目

瓦
房

口
镇

马
家

台
村

发
展

种
植

木
耳
1
5
万

袋
。

水
井

一
口
1
8
米

，
直

径
1
.
5
米

购
买

抽
水

泵
两

台
，

灌
溉

水
管

1
5
0
0
米

，
灌

溉
喷

头
2
0
0
0
个

等
配

套
设

施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马
家

台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所
有
，
由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，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2
7
户

8
4
人

增
收
，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脱
贫

（
监

测
）

1
5
户

4
2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
：
受

益
2
7
户

8
4人

，
其

中
受
益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1
5户

4
2人

户
均
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马
家

台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2
7

8
4

1
5

4
2

4
2

4
2

2
7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马

家
台

村
产

业
路

项
目

瓦
房

口
镇

马
家

台
村

马
家

台
村

五
六

组
新

修
产

业
路

共
计

6
0
0
米

，
宽

3
.
5
米

，
高
1
8公

分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1
0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归
马

家
台

村
委

会
所

有
，
由

村
支

部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由

柞
水

县
瓦

房
口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实

施
。
 
 

2
.
该

项
目

受
益

总
人

口
1
7
0
户

6
3
4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8
3
户

2
7
5人

）
；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5
户
1
5人
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是
否

否
1
7
0

6
4
3

8
3

2
7
5

1
8

1
8

2
8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磨

沟
村

五
味

子
种

植
项

目

瓦
房

口
镇

磨
沟

村

种
植

高
标

准
五

味
子

产
业

基
地

5
0
亩

，
配

套
五

味
子

搭
架

5
0亩
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磨
沟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。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，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1
4
户

5
2
人

增
收
，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
（
监
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
（
1
）

收
益

后
集

体
分

红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9
户
3
0人

；
（
2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5
户
2
2人

，
户

均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磨
沟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是

是
否

否
1
4

6
5

9
3
0

3
8

3
8

2
9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磨

沟
村

木
耳

发
展

项
目

瓦
房

口
镇

磨
沟

村
发
展

种
植

木
耳
3
1万

袋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7
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磨
沟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监
督
.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（
贷

款
）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其
中

3
0
%分

红
，
分

红
倾

斜
于

脱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7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：

通
过

分
红
+
务

工
方

式
带

动
3
5
户

7
6
人

增
收
，

重
点

用
于

脱
贫
（

监
测
）

户
：

受
益

方
式
（
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：

受
益

3
5
户

7
6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1
1
户

3
6
人

；
（
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受

益
5
户
8
人
，
户

均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磨
沟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是
否

是
否

否
2
5

7
6

1
1

3
6

6
2

6
2

3
0

2
0
2
5年

瓦
房
口

镇
磨

沟
村

水
毁

路
堤

修
复

项
目

瓦
房

口
镇

磨
沟

村
修

复
水

毁
挡

墙
2
1
6
米

长
，

高
3
米
，
宽
1
米
。

2
0
2
5

年
2

月
至

1
0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资

产
属

于
公

益
性

资
产
，
归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
由
村

委
会

负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
2
.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带

动
生

产
。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该
项

目
实

施
后

可
方

便
5
1
4
户

1
6
0
5
人

通
行

和
保

护
群

众
耕

地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瓦
房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否

是
否

否
5
1
4

1
6
0
5

2
1
2

7
5
6

2
0

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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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3
1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中
庙

村
冷

水
鱼

养
殖

项
目

曹
坪

镇
中

庙
村

建
设

地
上

桶
式

养
鱼

桶
及

养
鱼

棚
5
0
0平

方
米
，

养
鱼

2
0
0
0
0尾

，
配

套
建

设
仓

储
房
、
配

电
房
1
5
0平

方
米
；

铺
设

进
水
、
排

水
管

道
1
5
0

米
及

其
他

设
施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由
集

体
经

济
自

主
运

营
，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中
庙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。 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存
款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其
中

7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6
0
户

2
0
4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/
监

测
户

4
2户

1
3
2人

）
，
户

均
增

收
2
0
0元

。
（

1
）

带
动

务
工

方
式
：

带
动
1
8
户

7
2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/
监

测
户
8

户
3
6
人

实
现

增
收
；

（
2
）

集
体

分
红

：
受

益
户

6
0
户

2
0
4
人

，
其

中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4
2户

1
3
2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中
庙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是

是
否

否
6
0

2
0
4

4
2

1
3
2

1
1
0

1
1
0

3
2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东
沟

村
冷

水
鱼

养
殖

项
目

曹
坪

镇
中

庙
村

建
设

地
上

桶
式

养
鱼

桶
及

养
鱼

棚
5
0
0平

方
米
，

养
鱼

2
0
0
0
0尾

，
配

套
建

设
仓

储
房
、
配

电
房
1
5
0平

方
米
；

铺
设

进
水
、
排

水
管

道
1
5
0

米
及

其
他

设
施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1
.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生
产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归

东
沟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 
 

2
.按

照
确

权
形

成
的

经
营

性
资

产
的

财
政

投
资

额
度

大
于

等
于

同
期

银
行

存
款

基
准

利
率

获
得

收
益
，

其
中

7
0
%
分

红
、

分
红

倾
斜

于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，
3
0
%用

于
壮

大
村

集
体
。
 

3
.
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4
5
户

1
8
3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户

3
1
户

1
3
0
人

）
：

（
1
）

集
体

分
红

受
益
4
5
户

1
8
3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
监
测

）
户

3
1
户

1
3
0
人

；
（
2
）

带
动

务
工
：

受
益
4
0
户

1
6
2
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2
0户

9
2人

；
实

现
户

均
增

收
1
5
0
0元

；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东
沟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是

是
否

否
4
5

1
8
3

3
1

1
3
0

1
1
0

1
1
0

3
3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荫
沟

村
土

蜂
养

殖
项

目

曹
坪

镇
荫

沟
村

在
荫

沟
村

养
殖

土
蜂
1
5
0箱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-

1
2月

1
.
该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属
于

生
产

经
营

性
资

产
，

归
集

体
经

济
所

有
，
由

监
委

会
负

责
监

督
管

理
。
 
 

2
.该

项
目

由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实
施

或
运

营
；
通

过
就

业
务

工
，

资
产

分
红

，
受

益
分

红
等

方
式

实
现

增
收
；

利
益

联
结

主
体

参
与

模
式
：
“
龙

头
企

业
+
合

作
社
+
农

户
”
完

成
建

设
。
3
.受

益
方

式
，

受
益

总
人

口
1
8
户

6
7
人

（
其

中
脱

贫
及

监
测

户
8
户

3
3
人

）
，

户
均

增
收
5
0
0元

。
（
1
）
带

动
务

工
：
受

益
户
1
2户

4
9人

，
其

中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户
4

户
1
5人

。
（
2
）
集

体
分

红
：
受

益
脱

贫
（
监

测
）
4
户
1
8人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
荫
沟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是
是

是
否

否
1
8

6
7

8
3
3

3
0

3
0

3
4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荫
沟

村
修

复
胡

家
院

子
水

毁
产

业
河

堤
项

目

曹
坪

镇
荫

沟
村

修
复

荫
沟

村
二

组
胡

家
院

子
水

毁
产

业
河

堤
长
9
4
.
2
米

，
高

4
.
5
米

，
底

宽
2
.
4
米

，
面

宽
0
.
6米
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建
成

后
资

产
权

归
荫

沟
村

村
集

体
经

济
，
由

村
级

进
行

日
常

维
护

管
理
。
通

过
实

施
修

复
荫

沟
村

二
组

胡
家

院
子

水
毁

产
业

河
堤

长
9
4
.
2
米

，
高

4
.
5
米

，
底

宽
2
.
4
米

，
面

宽
0
.
6
米

。
保

障
周

边
1
5
户

5
7
人

生
产

生
活

及
出

行
便

利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是

是
否

否
1
5

5
7

8
3
2

3
5

3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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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3
5

2
0
2
5年

曹
坪
镇

九
间

房
村

修
复

宽
沟

通
组

路
项

目

曹
坪

镇
九

间
房

村

修
复

二
组

产
业

路
1
.
1
千

米
，

宽
3
.
5
米

，
厚

1
8
公

分
；

水
毁

路
基

1
9
8
米

，
浆

砌
石

8
0
0
立

方
米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公
益

性
资

产
，

建
成

后
资

产
归

九
间

房
村

村
集

体
经

济
，

由
村

级
进

行
日

常
维

护
管

理
。

方
便

6
7
户

2
9
3
人

出
行

及
产

业
发

展
便

利
。

基
础

设
施

是

曹
坪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是
是

是
否

否
6
7

2
9
3

3
4

1
2
7

5
0

5
0

六
、
其
他
优

先
保

障
1
6
6
8
.
2

1
2
7
7
.
2

3
9
1

0
0

1

2
0
2
5年

柞
水
县

特
色

种
植

奖
补

项
目

全
县

各
村

（
社

区
）

对
自

主
发

展
木

耳
等

食
用

菌
、

中
药

材
、

烤
烟

、
水

杂
果

种
植

的
脱

贫
户

（
含

监
测

对
象

）
进

行
奖

补
，

食
用

菌
按

照
0
.
5
元

/
袋

进
行

奖
补

，
中

药
材

按
照

3
0
0
元

/
亩

，
烤

烟
5
0
0
元

/
亩

、
水

杂
果

6
0
0
元

/
亩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到
户
类

奖
补

项
目
，
按

照
《
柞

水
县

木
耳

产
业

管
理

办
法
》

、
以

及
2
0
2
4年

《
柞

水
县

支
持

产
业

发
展

增
加

农
民

收
入

巩
固

脱
贫

攻
坚

成
果

助
力

乡
村

产
业

振
兴

奖
励

扶
持

办
法
》
（

柞
农

组
发

2
0
2
4
年

2
0
号

）
规

定
木

耳
等

食
用

菌
按

照
0
.
5
元

/
袋

进
行

奖
补
，

中
药

材
按

照
3
0
0
元

/
亩
，

烤
烟
5
0
0
元

/
亩

、
水

杂
果
6
0
0

元
/
亩

，
对

2
0
0
0
户

脱
贫

户
6
0
0
0人

直
接

补
助
，

户
均

增
收
4
4
9
5

元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2
0
0
0

6
0
0
0

2
0
0
0

6
0
0
0

1
1
0
8

9
0
8

2
0
0

2

2
0
2
5年

柞
水
县

养
殖

业
产

业
奖

补
项

目

全
县

各
村

（
社

区
）

对
自

主
发

展
养

牛
、

养
猪

、
养

羊
、

养
鸡

等
畜

禽
的

脱
贫

户
（

含
监

测
户

）
，

按
照

2
0
2
4
年

《
柞

水
县

支
持

产
业

发
展

增
加

农
民

收
入

巩
固

脱
贫

攻
坚

成
果

助
力

乡
村

产
业

振
兴

奖
励

扶
持

办
法
》

（
柞

农
组

发
2
0
2
4
年

2
0
号

）
文

件
规

定
进

行
奖

补
。

（
1
)
生

猪
。

（
2
)
养

鸡
（

4
)
养

羊
。

（
5
)水

产
养

殖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项
目

属
于

到
户
类

奖
补

项
目
，
按

照
2
0
2
4年

《
柞

水
县

支
持

产
业

发
展

增
加

农
民
收

入
巩

固
脱

贫
攻

坚
成

果
助

力
乡

村
产

业
振

兴
奖

励
扶

持
办

法
》

（
柞

农
组

发
2
0
2
4
年

2
0
号

）
文

件
规

定
进

行
奖

补
，

对
1
5
0
0
户

脱
贫

户
4
6
0
0
人

直
接

补
助
，

户
均

增
收
2
0
0
0
元

。
标

准
：

（
1
)生

猪
。
脱

贫
户
、
监

测
户

自
繁

或
自

购
出

栏
育

肥
生

猪
2
头

以
上
，
每

头
一

次
性

补
助
1
0
0元

；
对

新
引

进
二

元
母

猪
一

次
性

补
助
5
0
0
元

／
头

，
良

种
公

猪
一

次
性

补
助
1
0
0
0
元

／
头

。
（
2
)养

鸡
。
脱

贫
户
、
监

测
户

自
繁

或
自

购
养

鸡
5
0只

以
上
，

每
只

一
次

性
补

助
5
元

。
（

3
)
养

牛
。

脱
贫

户
、

监
测

户
自

繁
或

自
购

养
殖

肉
牛
2
头

以
上
，
每

头
一

次
性

补
助
5
0
0元

；
新

引
进

的
良

种
牛

一
次

性
补

助
1
5
0
0元

／
头
。
（
4
)养

羊
。
脱

贫
户
、
监

测
户

自
繁

或
自

购
养

殖
肉

羊
1
0
只

以
上

，
每

只
一

次
性

补
助

1
0
0
元

；
新

引
进

优
质

种
羊

一
次

性
补

助
5
0
0
元

／
只

。
（

5
)
水

产
养

殖
。

脱
贫

户
、

监
测

户
新

自
建

养
殖

冷
水

鱼
面

积
2
0
0
平

方
米

以
上
，
每

平
方
米

一
次

性
补

助
2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1
5
0
0

4
6
0
0

1
5
0
0

4
6
0
0

3
0
5

1
6
9
.
2

1
3
5
.
8

3

2
0
2
5年

脱
贫
人

口
小

额
贷

款
贴

息
项

目

全
县

9
个

镇
办

全
县

脱
贫

人
口

小
额

信
贷

贴
息
。

2
0
2
5

年
1

月
至

1
2月

采
取

镇
办

申
报

管
理
，
部

门
统

一
核

发
的

管
理

模
式
，
通

过
小

额
贷

款
贴

息
方

式
，

户
每

年
每
5
万

元
贴

息
2
1
9
0
元

，
以

促
进

产
业

发
展

，
增

加
家

庭
收

入
。

预
计

带
动

4
6
5
户

脱
贫

人
口

发
展

产
业
，
户

均
增

收
5
0
0元

。

产
业

发
展

是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4
6
5

4
6
5

4
6
5

4
6
5

2
0
0

2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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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项

目
名

称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内
容

建
设

期
限

预
期

效
益

项
目

类
型

（
产

业
发

展
/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是
否

录
入

项
目

库 （
是

/是 ）

实
施

单
位

主
管

部
门

监
管

单
位

脱 贫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镇 （ 是
/

否 ）

重 点 帮 扶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镇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县 级 示 范 村 （ 是
/

否 ）

受
益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）

备
注

总
人

口
直

接
受

益
脱

贫
人

口

镇
/

办

村
/

社 区
户

数
人

数
户

数
人

数
合

计
中

央
省

级
市

级
县

级

4

2
0
2
5年

柞
水
县

易
地

搬
迁

公
益

岗
位

项
目

8
个

镇
办

相
关

村 (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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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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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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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
中
小

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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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保

洁
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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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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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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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
决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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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

迁
人

员
就

业
问

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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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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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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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部

门
统

一
核

发
工

资
的

管
理

模
式
，

在
集

中
小

区
设

立
移

民
搬

迁
岗

位
9
2
个
(
脱

贫
户
、

监
测

户
)
,
安

置
就

业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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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家

庭
收

入
，
预

计
户

均
增

收
6
0
0
0元

。
其

他
是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9
2

9
2

9
2

9
2

5
5
.
2

5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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